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 布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减震隔震技术规程

Technical�code�of�practice�for�seismic�energy�dissipation�and�
seismic�isolation�of�precast�concrete�structures

����⁃��⁃�� 发布 ����⁃��⁃�� 实施

CCS� P� ��

DB���T�����—����

ICS� ���������



DB���T� ����—����

前言 ……………………………………………………………………………………………………………Ⅲ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符号……………………………………………………………………………………………2
4� 总则 …………………………………………………………………………………………………………5
5� 基本规定 ……………………………………………………………………………………………………6
6�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 …………………………………………………………………………………7
7� 消能器及隔震支座的技术性能……………………………………………………………………………11
8�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设计…………………………………………………………………………24
9� 装配式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31
10� 消能部件的施工、验收和维护……………………………………………………………………………33
11�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设计 ……………………………………………………………………………38
12�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连接与构造 ……………………………………………………………………43
13� 隔震支座的施工、验收和维护……………………………………………………………………………45
附录 A（资料性）� 推荐地震动 ………………………………………………………………………………51
附录 B（规范性）� 计算位移减震率的参数取值 ……………………………………………………………52
附录 C（规范性）� 计算加速度减震率的参数取值 …………………………………………………………53
附录 D（资料性）�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标识 ……………………………………………………………56

目� � 次

Ⅰ



DB���T� ����—����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格林电力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堃熠工程减震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煤化工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东升、吴刚、江韩、宋宝玺、许伟志、冯德成、赵学斐、张云龙、王春林、马明、唐均、

戴轶苏、尹彬、何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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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减震隔震技术规程

��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减震隔震的基本规定，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消能器及隔震支

座的技术性能，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设计，装配式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消能部件的施工、验收

和维护，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设计，以及隔震支座的施工、验收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采用消能减震、隔震技术的新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的结构设计、施工、验收

和维护。

��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700　碳素结构钢
GB/T�1220　不锈钢棒
GB/T�3077　合金结构钢
GB/T�7314　金属材料　室温压缩试验方法
GB/T�8162　结构用无缝钢管
GB/T�1277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20688.1　橡胶支座　第 1 部分：隔震橡胶支座试验方法
GB/T�20688.3　橡胶支座　第 3 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GB/T�28905　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板
GB/T�37358　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
GB/T�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50868　建筑工程容许振动标准
GB/T�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408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
JGJ�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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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33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JGJ80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2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99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138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297　建筑消能减震技术规程
JGJ�360　建筑隔震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G/T�209　建筑消能阻尼器

�� 术语和定义、符号

����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 precast�concrete�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装配而成的混凝土结构。

注 �：�包括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全装配混凝土结构等。

注 �：�在建筑工程中，简称装配式建筑；在结构工程中，简称装配式结构。在无特殊说明时，本文件中的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指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 monolithic�precast�concrete�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可靠的方式进行连接并与现场后浇混凝土、水泥基灌浆料形成整体的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

注：�简称装配整体式结构。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 � energy�dissipation�precast�concrete�structure
设置消能器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注：�包括主体结构和消能部件。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 � isolated�precast�concrete�structure
设置隔震层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注：�包括上部结构、隔震层、下部结构和基础。

�����
关键构件 � key�component
失效即可能使结构发生连续破坏或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破坏的结构构件。

�����
普通竖向构件 � normal�vertical�component
除关键构件之外的结构柱、抗震墙等竖向结构构件。

�����
重要水平构件 � important�horizontal�component
关键构件之外不宜提早屈服的水平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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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对结构整体性有较大影响的水平构件、承受较大集中荷载的楼面梁（框架梁、抗震墙连梁）、承受竖向地震的

悬臂梁、消能子结构的框架梁等。

�����
普通水平构件 � normal�horizontal�component
除关键构件、重要水平构件之外的水平结构构件。

�����
消能器 � energy�dissipation�device
通过内部材料或构件的摩擦，弹塑性滞回变形或黏（弹）性滞回变形来耗散或吸收能量的装置。

注：�包括位移相关型消能器、速度相关型消能器和复合型消能器。

������
消能子结构 � energy�dissipation�substructure
结构中消能器及与消能器相关联的结构。

注：�子结构中的竖向构件往下延伸一层。

������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 � displacement�dependent�energy�dissipation�device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位移相关的消能器。

注：�如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等。

������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 velocity�dependent�energy�dissipation�device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速度有关的消能器。

注：�如黏滞消能器、黏弹性消能器等。

������
位移减震率 � displacement�seismic⁃reduction�rate
结构减震后与减震前某楼层的最大位移反应之比。

������
加速度减震率 � acceleration�seismic⁃reduction�rate
结构减震后与减震前某楼层的最大加速度反应之比。

������
附加阻尼比 � additional�damping�ratio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器附加给主体结构的有效阻尼比。

������
附加刚度 � additional�stiffness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器及其连接部件附加给主体结构的刚度。

������
隔震层 � isolation�layer
由隔震支座、阻尼装置、抗风装置、限位装置、抗拉装置、附属装置及相关的支承或连接构件等组成，

设置在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基础、底部或下部结构与上部结构之间的楼层。

������
上部结构 � superstructure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位于隔震层以上的部分。

������
下部结构 � substructure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位于隔震层以下的不包括基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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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罕遇地震 � very�rare�earthquake
在设计基准期内年超越概率为 10-4的地震动。

����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 作用和作用效应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
SE —地震作用效应（弯矩、轴向力、剪力、力和变形）；
Swk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SGE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SEhk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SEvk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S e —预制构件受到的地震荷载效应；
S d —预制构件受到阻尼器的附加荷载效应；
VRw —隔震层抗风承载力设计值；
Vwk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Fi —质点 i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ui —质点 i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位移。

������ 结构参数

ξ —结构弹性状态下的总阻尼比；
ζd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
ζeq —隔震层等效阻尼比；
ζve —结构弹性状态下黏滞阻尼器的附加阻尼比；
Δu sy —设置消能部件的主体结构层间屈服位移；
Δue —设防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Δup —罕遇地震、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
T —结构自振周期；
T 1 —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W s —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 θe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θp ] —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K eq —隔震层水平等效刚度。

������ 消能器参数

Cj —第 j个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线性阻尼系数；
CD —消能器的线性阻尼系数；
F dmax —消能器最大阻尼力；
F djmax —第 j个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阻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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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 —支撑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
tv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
W cj —第 j个消能部件在结构预期层间位移 Δuj下往复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 γ ] —黏弹性材料允许的最大剪切应变；
Δu dmax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最大可能的位移；
Δu py —消能部件在水平方向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
Δuj —第 j个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
η d —位移减震率；
η a —加速度减震率。
θj —第 j个消能器的消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α —阻尼器指数。

������ 隔震支座参数

K 100 —隔震支座在水平剪切应变 100� 时的水平等效刚度；

kj —第 j隔震支座（含阻尼器）由试验确定的水平等效刚度；
t r —隔震支座橡胶层总厚度；
[ uhi ]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
u hi —第 i个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γu —极限剪应变。

������ 计算系数

γ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G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γw —风荷载分项系数；
ψw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γEh —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μ —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

�� 总则

��� 按本文件设计与施工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除有特殊要求外，其抗震设防目标应满足下列规定。

a）�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时，消能部件正常工
作，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

时，消能部件正常工作，主体结构可能发生损坏，但经一般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

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时，消能部件不应丧失功能，主体结构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

严重破坏。

b）�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时，主体结构基本不受
损坏或不需修理即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罕遇地震时，结构可能发生损坏，经修复后可继续使用；

特殊设防类结构遭受极罕遇地震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c）� 需要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
的设防地震时，主体结构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 采用消能减震、隔震技术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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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行业及江苏省有关标准的规定。

�� 基本规定

���� 一般要求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的使用功能如有专门要求

时，除应符合 4.1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的抗震性能标准的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照 GB�50223 的有关规定确定。
����� 当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的实际需求，针对整个结

构、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重要水平构件、普通水平构件、消能子结构和隔震支座及其连接构件等，分

别明确性能目标。

����� 有正常使用要求的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性能水准和性能目标，应按本文件中抗震

性能化设计相关要求执行。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消能减震设计和隔震设计方案，应根据结构抗震设防类别、设计地震动参数、

场地条件、结构类型和使用要求，综合考虑技术、经济和使用条件来确定。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在进行消能减震和隔震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弹性、弹塑性分析时，当预制构件之间采用后浇混凝土连接且构造措施及承载力满足国家、行业
及江苏省标准规定时，可按现浇混凝土结构进行模拟。

b）� 不符合上述特征的连接形式，或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时，宜根据节点和接缝在受力全过程中的
特征进行节点和接缝的模拟。材料的非线性行为可根据 GB/T�50010确定，节点和接缝的非线
性行为可根据试验研究确定。

c）� 内力和变形计算时，应计入非承重墙体对结构刚度的影响。当采用轻质墙板填充墙时，可采用
周期折减的方法考虑其对结构刚度的影响，对于框架结构，周期折减系数可取 0.7~0.9，对于剪
力墙结构，周期折减系数可取 0.8~1.0；当采用砌体墙时，周期折减系数应按 JGJ�3的有关规定
取值；当采用外挂墙板时，墙体对结构刚度的影响应符合 GB/T�51231的有关规定。

����� 消能器、隔震支座的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消能器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宜低于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当消能器达到使用年限时应及时检测，
重新确定消能器后续工作年限或更换。

b）� 隔震支座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当隔震层中的其他装置的设计工作
年限低于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时，在设计中应注明并预设可更换措施。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设置填充墙时宜采取以下措施：

a）� 填充墙板宜采用轻质墙板填充墙；
b）� 填充墙板与柱、梁之间宜预留缝隙并使用柔性材料填充；
c）� 当采用轻质墙板填充墙时，应设置防止墙板面外失稳的构造措施。

����� 进入施工现场的消能减震、隔震装置应进行见证检验，对检验判定为不合格的产品不应使用。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建筑的使用方或管理方应制定维护管理手册；消能减震、隔震装置

生产、检验、维护等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工作年限。

������ 建筑产权人、使用权人或者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消能减震、隔震装置

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查，发现异常情况时，应联系相关生产企业或者施工单位进行处置。

������ 当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遭遇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后，应对消能减震、隔震装置进行

检查和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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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地基和基础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场地宜选择对抗震有利地段，应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

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地基应稳定可靠，所在场地宜为Ⅰ、Ⅱ、Ⅲ类；当场地为Ⅳ类时，应采取有
效措施。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地基基础的设计和抗震验算，应满足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

要求。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地基基础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 GB/T�50011 的规定。对重点设防类结
构的地基抗液化措施，应按提高一个液化等级确定；对特殊设防类结构的地基抗液化措施应进行专门研

究，且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结构的相应要求，直至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 试验和观测

����� 对特殊设防类、体型复杂或有特殊要求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可采用结构模型的模拟

地震振动台试验对消能减震、隔震方案进行补充验证。

����� 对较重要或有特殊要求的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以及大型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公共结构，宜设

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

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建筑，当采用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减震技术时，宜选

择部分消能器和隔震支座设置长期监测系统。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宜设置记录隔震层地震变形响应的装置。

��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

���� 一般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在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各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应
由该方向抗侧力构件承担。

b）� 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
作用。

c）� 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其他情况，可采用
调整地震作用效应的方法计入扭转影响。

d）�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扭转效应宜根据整体模型进行计算。
e）� 抗震设防烈度 7度（0.15g）、8度时的长悬臂或大跨度结构，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f）� 当结构处于发震断层 10�km以内时，应计入近场效应对设计地震动参数的影响。
g）� 计算模型宜采用空间结构有限元模型。消能减震装置和隔震装置的计算模型应与产品试验结

果相符。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根据主体结构的工作状态，计算分析方法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当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且消能器、隔震支座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时，可将消能器、隔震
支座进行等效线性化，采用附加有效阻尼比和有效刚度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程分析法。

b）� 对于高度大于 60�m的结构、不规则的结构或隔震层由多种装置组合的复杂隔震结构，应采用时
程分析法进行补充计算，当主体结构进入弹塑性状态时，应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法。

�



DB���T� ����—����

c）� 时程分析宜取不少于 5组的实际强震加速度记录和不少于 2组的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曲线，实
际强震加速度记录的数量不应少于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总数量的 2/3，计算结果可取时程分析法
的平均值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较大值。

����� 计算地震作用时，结构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和构配件自重标准值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

和。各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按表 1 采用。

表 �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可变荷载种类

雪荷载

屋面积灰荷载

屋面活荷载

按实际情况计算的楼面活荷载

按等效均布荷载计算的

楼面活荷载

起重机悬吊物重力

　　注：�硬钩吊车的吊重较大时，组合值系数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藏书库、档案库

其他民用建筑

硬钩吊车

软钩吊车

组合值系数

0.5

0.5

不计入

1.0

0.8

0.5

0.3

不计入

����� 除特殊规定外，应对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应

对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进行设防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

���� 地震作用计算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地震作用计算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符合 GB/T�50011 的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地震作用计算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符合 GB/T�51408 的规定。
����� 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结构自振周期以及阻尼比确定。水平地震影

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2 采用，特征周期应按表 3 采用，计算罕遇地震和极罕遇地震作用时，特征周期应分
别增加 0.05�s 和 0.10�s。

表 �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max

地震影响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极罕遇地震

　　注：�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的地区。

6度

0.04

0.12

0.28

0.36

7度

0.08（0.12）

0.23（0.34）

0.50（0.72）

0.72（1.00）

8度

0.16（0.24）

0.45（0.68）

0.90（1.20）

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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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特征周期值

单位为秒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20

0.25

0.30

Ⅰ1

0.25

0.30

0.35

Ⅱ

0.35

0.40

0.45

Ⅲ

0.45

0.55

0.65

Ⅳ

0.65

0.75

0.90

����� 当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应按地震烈度、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用实际地震记录和人工模

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

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其加速度时程的最大值可按表 4 采用，基底剪力要求应按 GB/T�50011 的
规定执行。

表 �　时程分析所用地震加速度时程的最大值

单位为厘米每二次方秒

地震影响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极罕遇地震

　　注：�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的地区。

6度

18

50

125

160

7度

35（55）

100（150）

220（310）

320（460）

8度

70（110）

200（300）

400（510）

600（840）

����� 选用实际地震加速度记录时，根据建筑场地类别和建筑结构基本自振周期所处的频段，可在附录

A 表中所推荐的设计地震动中选取 2~3 条。
����� 选择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时，以 0.05 阻尼比的反应谱与场地设计谱各周期点的最大差异，在 T 不
大于 3.0�s 时不宜大于 15�，在 T 大于 3.0�s 时不宜大于 20�；平均差异不宜大于 10�。
����� 装配式混凝土减震、隔震结构地震作用计算当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应符合 GB/T�50011的规定。

���� 截面抗震验算

����� 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式（1）的规定：
S≤ R/γRE …………………………（�1�）

式中：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按 6.3.2 的规定确定；
R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γ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除另有规定外，应按表 5 采用。

表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钢
柱、梁、支撑、节点板件、螺栓、焊缝

柱、支撑

强度

稳定

0.75

0.80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γ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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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

混凝土

两端均有构造柱、芯柱的抗震墙

其他抗震墙

梁

轴压比小于 0.15的柱

轴压比不小于 0.15的柱

抗震墙

各类构件

受剪

受剪

受弯

偏压

偏压

偏压

受剪、偏拉

0.9

1.0

0.75

0.75

0.80

0.85

0.85

表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续）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γRE

�����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的基本组
合，应按式（2）计算：

S= γGSGE + γEhSEhk + γEvSEvk + ψwγwSwk …………………………（�2�）
式中：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力和剪力设计值等；
γG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一般情况应采用 1.3，当重力荷载效应对构件承载能力有利时，不应

大于 1.0；
γEh、γEv —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应按表 6 采用；
γw —风荷载分项系数，应采用 1.5；
SGE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可按 6.1.3 采用，但有吊车时，尚应包括悬吊物重力标准值的效应；
SEhk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SEvk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Swk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ψw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一般结构取 0.0，风荷载起控制作用的建筑应采用 0.2。

表 �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地震作用

仅计算水平地震作用

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同时计算水平与竖向地震作用（水平地震为主）

同时计算水平与竖向地震作用（竖向地震为主）

γEh

1.4

0.0

1.4

0.5

γEv

0.0

1.4

0.5

1.4

����� 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各类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均应采用 1.0。
����� 满足正常使用功能的消能减震建筑，构件验算除应按国家、行业标准设计外，尚应满足以下规定：

a）　设防地震下，竖向抗侧力构件的抗震承载力按不计抗震等级调整地震效应的设计值计算，并应
符合式（3）规定：

γGSGE + γEhS
*
Ehk + γEvS

*
Evk ≤ R/γRE …………………………（�3�）

式中：

S *
Ehk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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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vk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不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b）　设防地震作用下，水平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可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应符合式（4）和式（5）规定：
SGE + S *

Ehk + 0.4S *
Evk ≤ R k …………………………（�4�）

SGE + 0.4S*
Ehk + S *

Evk ≤ R k …………………………（�5�）
式中：

R k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 隔震结构构件根据性能要求可分为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重要水平构件和普通水平构件。在

设防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关键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按式（6）确定：
γGSGE + γEhSEhk + γEvSEvk ≤ R/γRE …………………………（�6�）

式中：

SEhk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SEvk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尚应乘以相应的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b）　除关键构件外的普通竖向构件和重要水平构件的抗剪承载力应符合式（6）（6.3.5-1）的规定，
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7）和式（8）的下式规定：

SGE + SEhk + 0.4SEvk ≤ R k …………………………（�7�）
SGE + 0.4SEhk + SEvk ≤ R k …………………………（�8�）

式中：

R k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c）�普通水平构件的抗剪承载力应符合式（7）的规定，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9）的规定：

SGE + SEhk + 0.4SEvk ≤ R *
k …………………………（9）

式中：R *
k —考虑材料超强系数的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d）　对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正截面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可考虑将钢筋的强度标准值提高
25� 进行计算；对钢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截面可考虑将钢材屈服强度标准值提高 25� 进行

计算。

�� 消能器及隔震支座的技术性能

���� 一般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的消能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设计文件中应注明对消能器的性能要求，安装前应按规定进行检测，确保性能符合要求。
b）� 设计文件中应注明消能器使用的环境、检查和维护要求。
c）� 消能器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和环境适应性。
d）� 当消能器需进行防腐、除锈和防火处理时，应外涂防腐、防锈漆、防火涂料或进行其他相应处理，

但不应影响消能器的正常工作。

e）� 正常使用状态下非承载型消能器不需要做防火处理，承载型消能器应防火处理；消能器经过火
灾高温环境后，应对消能器进行检查和试验，以判定继续使用或更换。

����� 消能器的极限位移、极限速度应不小于消能器设计位移、设计速度的 1.2 倍。对于设计位移小于
100�mm 的黏滞消能器，极限位移应不小于设计位移的 1.5 倍。
����� 消能器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消能器中非消能构件的材料应满足设计强度要求，设计时荷载应按消能器 1.5倍设计阻尼力选
取，应保证消能器及附属构件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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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能器在要求的性能检测试验工况下，试验滞回曲线应平滑、无异常。
����� 消能器工作环境应同时满足 JG/T�209 和 JGJ�297 中相关规定，不满足时应作保温、除湿等相应
处理。

����� 设计文件应明确注明消能器的设计参数和数量，各类消能器的设计参数见表 7 的规定。

表 �　各类消能器的设计参数

消能器类型

金属消能器

摩擦消能器

黏滞消能器

黏弹性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

设计参数

屈服承载力、屈服位移、屈服后刚度、最大承载力、设计位移

起滑摩擦力、起滑位移、初始刚度、滑动摩擦力、设计位移

设计位移、最大阻尼力、设计速度、阻尼指数、阻尼系数

设计应变、最大阻尼力、表观剪切模量、损耗因子

屈服承载力、屈服位移、屈服后刚度、最大承载力、设计位移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设计文件上应注明对隔震支座的性能要求，隔震支座安装前应具有符合

设计要求的型式检验报告及出厂检验报告。

����� 隔震支座的产品要求除满足本文件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江苏省有关标准的规定。

����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 黏滞消能器

������� 黏滞消能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黏滞消能器产品外观应表面平整、无机械损伤、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涂层应均匀。
b）� 黏滞消能器密封应制作精细、无渗漏。
c）� 黏滞消能器各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 8的规定。

表 �　黏滞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黏滞消能器长度

黏滞消能器截面有效尺寸

允许偏差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3�mm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的±2�mm

������� 黏滞消能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黏滞阻尼材料要求黏温关系稳定、闪点高、不易燃烧、不易挥发、无毒、抗老化性能强。
b）� 用于制作黏滞消能器的钢材应根据设计需要进行选择，缸体和活塞杆一般宜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

合金结构钢或不锈钢。优质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GB/T�699的规定；合金结构钢应符合GB/T�3077
的规定；结构用无缝钢管应符合 GB/T�8162的规定；不锈钢棒应符合 GB/T�1220的规定，不锈钢
管应符合 GB/T�12771的规定。

c）� 密封材料应选择高强度、耐磨、耐高温、耐老化的密封材料。
������� 黏滞消能器的力学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9 的规定，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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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黏滞消能器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极限位移

最大阻尼力

极限速度

阻尼指数

滞回曲线面积

性能要求

每个产品极限位移实测值应不小于极限位移设计值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每个实测产品极限速度值应不小于极限速度设计值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
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 黏滞消能器的耐久性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且要求消能器在试验后无渗漏、无裂纹，其耐久性能
试验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规定。

表 ��　黏滞消能器耐久性要求

项目

疲劳性能

密封性能

最大阻尼力

滞回曲线

滞回曲线面积

最大阻尼力

性能要求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阻尼力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阻尼力平
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任一循环中阻尼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与所有循环中阻
尼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阻尼力的衰减不超过 5�，消能器不漏油

������� 黏滞消能器的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和温度相关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其加载频率相关性
能和温度相关性能试验方法应符 JGJ�297 的规定。

表 ��　黏滞消能器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和温度相关性能要求

项目

加载频率相关性能

温度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最大阻尼力

性能要求

变化率不大于±15�

变化率不大于±15�

������ 黏弹性消能器

������� 黏弹性消能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黏弹性消能器钢板应平整、光滑、无锈蚀、无毛刺，涂刷防锈涂料两次，钢板坡口焊接，焊缝一级、
平整；

b）� 黏弹性材料表面应密实、平整；
c）� 黏弹性材料与薄钢板之间应密实、无裂缝；
d）� 黏弹性消能器的尺寸偏差符合表 12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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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黏弹性消能器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黏弹性消能器长度

黏弹性消能器截面有效尺寸

黏弹性层厚度

允许偏差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3�mm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2�mm

±3�

������� 黏弹性消能器的主要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橡胶类黏弹性材料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　黏弹性材料质量指标

项目

拉伸强度/MPa

扯断伸长率/�

扯断永久变形/�

热空气老化 72�℃
72�h

0�℃~40�℃工作频率材料损耗因子 β

钢板和阻尼材料之间的黏合强度/MPa

拉伸强度变化率/�

扯断伸长变化率/�

指标

≥15

≥380

≤22

≥-20且≤20

≥-20且≤20

≥0.5

≥4.3

b）　黏弹性消能器的钢材质量指标应符合 GB/T�700 中碳素结构钢 Q235 或低合金钢的要求；
c）　黏弹性材料在火灾发生过程中不应产生有毒气体。

������� 黏弹性消能器的力学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建筑消能阻
尼器》JG/T�209 的规定。

表 ��　黏弹性消能器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极限表观剪切

应变

最大阻尼力

表观剪切模量

损耗因子

滞回曲线

性能要求

每个产品极限表观剪切应变实测值应不小于极限表观剪切应变设计值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在同一测试条件下，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
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 黏弹性消能器的耐久性（老化性能、疲劳性能和防腐性能）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其耐久性能试验
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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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黏弹性消能器的耐久性要求

项目

老化性能

疲劳性能

防腐性能

极限变形

最大阻尼力、表观剪

切模量、损耗因子

外观

变形

最大阻尼力、表观剪

切模量、损耗因子

外观

滞回曲线

滞回曲线面积

外观

性能要求

老化后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老化前数值的±15�范围内

老化后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老化前数值的±15�范围内

目测无变化

变化率不大于±15�

变化率不大于±15�

倒数第 2圈的实测值应在第 3圈实测值的±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阻尼力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阻
尼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任一循环中阻尼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与
所有循环中阻尼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目测无锈蚀

������� 黏弹性消能器的变形相关性能、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和温度相关性能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其变形
相关性能、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和温度相关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规定。

表 ��　黏弹性消能器变形性能、加载频率相关性能和温度相关性能要求

项目

变形相关性能

加载频率相关性能

温度相关性能

最大阻尼力

最大阻尼力

最大阻尼力

性能要求

变化率不大于±15�

变化率不大于±15�

变化率不大于±15�

����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

������ 金属消能器

������� 金属消能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金属消能器产品外观应标记清晰、表面平整、无锈蚀、无毛刺、无机械损伤，外表应采用防锈措
施，涂层应均匀；

b）� 消能段与非消能段应光滑过渡，不应出现缺陷；
c）� 金属消能器尺寸偏差应为±2�mm。

������� 金属消能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金属消能器可采用钢材、铅等材料制作；
b）� 采用钢材制作的金属消能器的消能部分宜采用屈服点较低和高延伸率的钢材，钢板的厚度不宜

超过 80�mm，钢棒直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应具有较强的塑性变形能力和良好的焊接性能；
c）� 金属消能器中材料应符合 JG/T�209的规定。

������� 金属消能器的力学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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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金属消能器力学性能要求

常规

性能

疲劳

性能

序号

1

2

3

4

5

1

2

3

项目

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面积

最大承载力

滞回曲线

滞回曲线面积

性能要求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每个产品极限位移实测值应不小于极限位移设计值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实测值偏差的平
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

实测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 60圈，任一个循环的最大、最小承载力与所有循环的
最大、最小承载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承载力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承载
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任一循环中承载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与所有
循环中承载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 金属消能器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应符合 GB�50017 的规定，消能器在消能方向运动时，平面外应
具有足够的刚度，不应产生翘曲和侧向失稳。

������ 摩擦消能器

������� 摩擦消能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摩擦材料可采用复合摩擦材料、金属类摩擦材料和聚合物类摩擦材料等；
b）� 摩擦消能器尺寸偏差应为±2�mm。

������� 摩擦消能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摩擦材料可采用复合摩擦材料、金属类摩擦材料和聚合物类摩擦材料等；
b）　摩擦型消能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预压力变化不宜超过初始值的 10�；
c）　摩擦消能器预压螺栓宜采用高强度螺栓，高强度螺栓的数量 n 可由式（10）确定，且不应少于 2 个：

n≥ 1.2F d max
0.9n f μP

…………………………（�10�）

式中：

n f —传力摩擦面数；
μ —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应由试验确定；
P —每个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单位为千牛（kN），可按表 18 采用；
F d max —摩擦消能器最大阻尼力，单位为千牛（kN）。

表 ��　每个高强度螺栓预拉力 P 值

单位为千牛

螺栓性能等级

8.8级

10.9级

螺栓规格

M16

80

100

M20

125

155

M22

150

190

M24

175

225

M27

230

290

M30

280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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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摩擦消能器中采用的摩擦材料应具有稳定的摩擦系数，不应生锈，并应满足消能器预压力作用
下的强度要求；

e）　摩擦消能器中的受力元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不应产生翘曲和侧向失稳。
������� 摩擦消能器力学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9 的规定。

表 ��　摩擦消能器力学性能要求

常规性能

老化性能

疲劳性能

序号

1

2

3

4

5

1

2

1

2

3

项目

起滑摩擦力

起滑位移

滑动摩擦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面积

滑动摩擦力

外观

滑动摩擦力

滞回曲线

滞回曲线面积

性能要求

起滑摩擦力的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
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起滑位移的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
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滑动摩擦力的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
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每个产品极限位移实测值应不小于极限位移设计值

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不少于 3圈，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
应在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设计值的±10�v

老化前后滑动摩擦力的变化率应为±15�

目视无变化

实测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 60圈，任一个循环的最大、最小摩擦力与所有循环
的最大、最小摩擦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实测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 60圈，任一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摩擦力与
所有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摩擦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任一循
环中摩擦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与所有循环中摩擦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平
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实测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 60圈，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的滞
回曲线面积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 屈曲约束支撑

������� 屈曲约束支撑根据需求可采用外包钢管混凝土型屈曲约束支撑、外包钢筋混凝土型屈曲约束支

撑和全钢型屈曲约束支撑等。

������� 屈曲约束支撑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屈曲约束支撑外观应标记清晰、表面平整、无锈蚀、无毛刺、无机械损伤，外表应采用防锈措施，
涂层应均匀；

b）� 消能段与非消能段应光滑过渡，不应出现缺陷；
c）� 屈曲约束支撑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20的规定。

表 ��　屈曲约束支撑各部件尺寸偏差

检验项目

屈曲约束支撑长度

屈曲约束支撑截面有效尺寸

允许偏差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3�mm

不超过产品设计值±2�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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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曲约束支撑核心单元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核心单元的材料宜采用屈服点低和高延伸率的钢材。
b）　核心单元截面可设计成“一”字形、“H”字形、“十”字形、环形和双“一”字形等，宽厚比或径厚比

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字型板截面宽厚比取 10~20；
2）� 十字型截面宽厚比取 5~10；
3）� 环形截面径厚比不宜超过 22；
4）� 其他截面形式，取GB/T�50011中心支撑的径厚比或宽厚比的限值。

c）　核心单元截面采用“一”字形、“十”字形、“H”字形和环形时，钢板厚度宜为 10�mm~80�mm。
������� 屈曲约束支撑外约束单元宜具有足够的抗弯刚度。

������� 屈曲约束支撑连接段及过渡段的板件应保证不发生局部失稳破坏。

������� 屈曲约束支撑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核心单元宜采用低屈服点和高延性钢材。核心单元采用其他钢材时，质量指标应符合GB/T�700、
GB/T�3077或 GB/T�28905的要求。芯材应符合 GB/T�228.1和GB/T�7314的规定。

b）� 约束单元一般采用碳素结构钢或合金结构钢，钢材质量指标应符合 GB/T�700或GB/T�3077的
要求。混凝土材料等级不宜小于 C25。

������� 屈曲约束支撑的力学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21 的规定，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JG/T�209 的
规定。

表 ��　屈曲约束支撑力学性能要求

常规性能

疲劳性能

序号

1

2

3

4

5

1

2

3

项目

屈服承载力

屈服位移

最大承载力

极限位移

滞回曲线面积

最大承载力

滞回曲线

滞回曲线面积

性能要求

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
实测值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每个产品极限位移实测值应不小于极限位移设计值

任一循环中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实测值偏差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5�范围内；实测值
偏差的平均值应在产品设计值的±10�范围内

实测产品在设计位移下连续加载 60圈，任一个循环的最大、最小承载力与所有循环
的最大、最小承载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承载力与所有循环中位移在 0时的最大、最小承
载力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任一循环中承载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与
所有循环中承载力在 0时的最大、最小位移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围内

任一个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与所有循环的滞回曲线面积平均值的偏差应在±15�范
围内

���� 消能器性能检验

����� 型式检验应由第三方进行检验，型式检验抽样试件数目不应少于 3 件，型式检验项目及性能要求
除应符合 �本文件 �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江苏省相关标准的规定。当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当进行型式
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b）� 当原料、结构、工艺等有较大改变，有可能对产品质量影响较大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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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常生产时，每 5年检验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因特殊需要而应进行型式检验时；
g）�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 出厂检验由产品供应商自身完成。产品出厂受检率为 100�。
����� 见证检验的样品应在监理单位见证下从项目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并做永久性标识。见证检验应由

第三方进行检验。见证检验的抽样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黏滞消能器，标准设防类、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工程，试件抽样比例分别不应少于同一
工程同一类型同一规格总数的 20�、50�、100�，且不应少于 2件。检测合格率为 100�，该批
次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检测合格后，消能器若无任何损伤、力学性能仍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时，

可用于主体结构，否则不应用于主体结构。

b）� 对于黏弹性消能器，抽检数量不应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一规格数量的 3�，当同一类型同
一规格的消能器数量较少时，可在同一类型消能器中抽检总数量的 3�，但不应少于 2件。检测
合格率为 100�，该批次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常规力学性能检测后的消能器可以继续使用，
疲劳和极限应变检测后的消能器不应用于主体结构。

c）� 对于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抽检数量不应少于同一工程同一类型同一规格
数量的 3�，当同一类型同一规格的消能器数量较少时，可在同一类型消能器中抽检总数量的
3�，但不应少于 2件。检测合格率为 100�，该批次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检测后的消能器不应
用于主体结构。。

����� 产品检测合格率未达到 100� 时，应在同批次抽检产品数量加倍抽检；加倍抽检的检测合格率为
100�，该批次产品可用于主体结构；加倍抽检的检测合格率仍未达到 100�，该批次消能器不能在主体
结构中使用。

����� 全部产品均应进行外观质量检验，检验方法为目测及常规量具测量评定。

���� 隔震支座性能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中宜使用的隔震支座主要包括天然橡胶隔震支座（LNR）、铅芯橡胶隔震
支座（LRB）、高阻尼橡胶隔震支座（HDR）、弹性滑板隔震支座（ESB）、摩擦摆隔震支座（FPS）或其他隔
震支座。

����� 隔震橡胶支座按构造分为 3 类，按表 22 采用。

表 ��　隔震橡胶支座按构造的分类

Ⅰ型

连接板和封板用螺栓连接。封板与内部橡胶黏合。橡胶保护

层在支座硫化前包裹

连接板和封板用螺栓连接。封板与内部橡胶黏合。橡胶保护

层在支座硫化后包裹

分类 说明 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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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

Ⅲ型

连接板直接与内部橡胶黏合

支座与连接板用凹槽或暗销连接

表 ��　隔震橡胶支座按构造的分类 �（续）

分类 说明 图示

����� 隔震橡胶支座按极限性能分类见表 23。应用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的隔震支座类别不宜低于 C 类。

表 ��　隔震橡胶支座按极限性能的分类

极限剪应变

γu ≥ 350�

350�> γu ≥ 300�

300�> γu ≥ 250�

250�> γu ≥ 200�

200�> γu ≥ 150�

γu < 150�

类别

A

B

C

D

E

F

����� 隔震橡胶支座按剪切性能允许偏差分类见表 24。

表 ��　隔震橡胶支座按剪切性能允许偏差的分类

分类

S A

S B

单个试件测试值

±15�

±25�

一批试件平均测试值

±10�

±20�

����� 隔震橡胶支座的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应按表 25 的规定执行。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20688.1—
2007 第 6 章的规定。

表 ��　隔震橡胶支座力学性能试验项目

压缩性能

剪切性能

竖向压缩刚度

压缩位移

水平等效刚度

等效阻尼比

屈服后刚度

屈服力

性能 试验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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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性能相关性

压缩性能相关性

极限剪切性能

拉伸性能

耐久性能

低速率变形的反力性能

　　注 �：�天然橡胶支座的剪切性能测试项目为水平等效刚度。
　　注 �：�高阻尼橡胶支座的剪切性能测试项目为水平等效刚度、等效阻尼比。
　　注 �：�铅芯橡胶支座的剪切性能测试项目为水平等效刚度、等效阻尼比或者屈服后刚度、屈服力。

剪应变相关性

压应力相关性

加载频率相关性

反复加载次数相关性

温度相关性

剪应变相关性

压应力相关性

破坏剪应变、破坏剪力

屈曲剪应变、屈曲剪力

滚翻剪应变、滚翻剪力

破坏拉力

屈服拉力

拉伸破坏或屈服时对应的剪应变

老化性能

徐变性能

疲劳性能

低速率变形时的剪切模量

表 ��　隔震橡胶支座力学性能试验项目 �（续）

性能 试验项目

����� 隔震橡胶支座竖向压缩刚度允许偏差为±30�；隔震橡胶支座剪切性能允许偏差见表 24。
����� 隔震橡胶支座在最大和最小竖向荷载作用下，剪切位移达到设计最大值之前，不应出现破坏、屈曲

或翻滚。

����� 隔震橡胶支座拉伸性能、老化后的水平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比变化率等均应满足设计要求。

����� 隔震橡胶支座尺寸测量的标准温度为（23±5）℃。支座硫化后应在（23±5）℃的温度中放置至少
24�h，放置时间应根据支座的尺寸进行调整，应以支座内部温度为调整依据。
������ 隔震橡胶支座尺寸测量项目应按表 26 的规定执行。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20688.1—2007 第 7 章
的规定。

表 ��　隔震橡胶尺寸测量

支座

支座平面尺寸

支座高度

支座平整度

支座水平偏差

对象 试验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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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板

连接板平面尺寸

连接板厚度

连接板螺栓孔位

表 ��　隔震橡胶尺寸测量 �（续）

对象 试验项目

������ Ⅰ型、Ⅱ型和设暗销的Ⅲ型支座的平面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 27 的规定。对于设凹槽的Ⅲ型支
座，其平面尺寸允许偏差可取 2�mm 或 0.4� 中的较大值。

表 ��　支座平面尺寸的允许偏差

公称平面尺寸（D ′，a′和 b′）/mm

D′，a′和b′≤ 500

500< D′，a′和b′≤ 1�500

D ′，a′和b′ < 1�500

　　注：�D ′为圆形支座包括保护层厚度的直径，a′为矩形支座包括保护层厚度的长边长度，b′为矩形支座包括保护层厚
度的短边长度。

允 �许 �偏 �差

5�mm

1�

15�mm

������ 隔震橡胶支座高度的允许偏差应为设计值的±1.5� 与±6.0�mm 两者中的较小值。
������ 隔震橡胶支座的平整度偏差，即相距 180°的两点所测的支座高度之差不应大于 3.0�mm；高度差
与连接板或外部直径之比不应大于 0.25�。
������ 隔震橡胶支座产品的水平偏移不应超过 5.0�mm。
������ 连接板平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8 的规定。

表 ��　连接板直径和边长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连接板厚度 t

6< t≤ 27

27< t≤ 50

50< t≤ 100

　　注：�D为圆形连接板的直径，L为正方形连接板的边长。

D �或L �< 1�000

±2.0

±2.5

±3.5

1�000< D �或L �< 3�150

±2.5

±3.0

±4.0

3�150< D �或L �< 6�000

±3.0

±3.5

±4.5

������ 连接板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9 的规定。

表 ��　连接板厚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16.0< t≤ 25.0

25.0< t≤ 40.0

±0.65

±0.70

±0.75

±0.80

连接板厚度 t
允许偏差

D �或L �< 1�600 1�600≤ D �或L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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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t≤ 63.0

63.0< t≤ 100.0

±0.80

±0.90

±0.95

±1.10

表 ��　连接板厚度允许偏差 �（续）

连接板厚度 t
允许偏差

D �或L �< 1�600 1�600≤ D �或L �< 2�000

������ 连接板螺栓孔位置（包括封板螺纹孔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0 的规定。

表 ��　螺栓孔位置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D �或L �

400< D �或L �≤ 1�000

1�000< D �或L �≤ 2�000

D �或L �> 2�000

允许偏差

±0.8

±1.2

±2.0

������ 弹性滑板支座的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及要求应按表 31的规定执行。试验方法可参考 GB/T�20688.1—
2007 的第 6 章。

表 ��　隔震滑板支座的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及要求

性能

压缩性能

剪切性能

剪切性能相关性

压缩性能相关性

极限性能

耐久性能

试验项目

竖向压缩刚度

初始刚度

动摩擦系数

压应力相关性

加载速度相关性

反复加载次数相关性

温度相关性

压应力相关性

水平极限性能

竖向极限抗压性能

老化性能

徐变性能

要求

允许偏差±30�

允许偏差±15�

动摩擦系数不大于 0.06时，允许偏差±50�；动摩擦系数大于 0.06时，允许偏
差±30�

同动摩擦系数的允许偏差值

同动摩擦系数的允许偏差值

基准反复加载次数取第 3次，50次摩擦系数变化率不应大于 30�

同动摩擦系数的允许偏差值

竖向压缩刚度具有规律性，竖向保持稳定性

a）隔震滑移支座在设计面压下，水平位移达到设计最大位移之前，不应出现破
坏、屈曲或翻滚；其他组成部分不应出现破坏情况；

b）隔震滑板支座极限抗压能力不应小于 60�MPa

初始刚度变化不应超过 30�

60年徐变量不应超过 10�

������ 摩擦摆支座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按 GB/T�37358 的规定执行。

���� 隔震支座性能检验

����� 隔震层采用的隔震支座产品应通过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除应满足相关的产品要求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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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有效期不应超过 6 年。出厂检验报告只对采用该产品的项目有效，不应重复
使用。

����� 隔震层中的隔震支座等安装前进行的出厂检验，出厂检验数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应为 100�；
b）� 标准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50�；若有不合格试件时，应 100�

检测；

c）� 一般情况下，每项工程抽样总数不应少于 20件，每种规格的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 4件，当产品
少于 4件时，应全部进行检测。

����� 隔震橡胶支座检验时，剪切性能应考虑温度修正和加载频率修正。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设计

���� 一般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设计应保证主体结构符合 GB/T�50011 的规定；楼（屋）盖宜满足平面
内无限刚性的要求。当楼（屋）盖平面内无限刚性要求不满足时，应考虑楼（屋）盖平面内的弹性变形，并

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力学分析模型。抗震计算分析模型应同时包括主体结构与消能部件。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分析模型应正确地反映不同荷载的传递途径、在不同地震动水准下主

体结构和消能器所处的工作状态。消能器的恢复力模型应采用成熟的模型并经试验验证。

����� 当在垂直相交的两个平面内布置消能器，且分别按不同水平方向进行结构地震作用分析时，应考

虑消能器相交处的柱在双向地震作用下的受力。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高度超过 JGJ�1 规定时，应进行专项研究。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构件设计时，应考虑消能部件引起的柱、墙、梁的附加轴力、剪力和弯

矩作用。

����� 在 10 年一遇标准风荷载作用下，摩擦消能器不应进入滑动状态，金属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不应
进入屈服状态。

����� 罕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与非减震结构的水平位移之比应小于 0.75。
����� 地震作用下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分析，宜采用不少于两个不同软件进行对比

分析，计算结果应经分析判断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用于工程设计。当采用不同的计算软件进行设计

时，各计算模型应保持一致。在弹性模型条件下，各软件计算所得的质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5�；振型分解
反应谱法所得的周期、层间剪力（除顶部个别楼层外）相对误差不大于 10�。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自振周期应根据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总刚度确定，总刚度

应为结构刚度和消能部件有效刚度的总和。

������ 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可根据结构特性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消能部件，也可与隔震技术

配合使用。

������ 在不考虑消能器附加阻尼比的情况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仍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罕遇地震作用

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要求。

������ 屈曲约束支撑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不应屈服耗能。

���� 消能部件布置原则

����� 消能部件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消能部件的布置宜使结构在两个主轴方向的动力特性相近，尽量减少结构的扭转；
b）� 消能部件的竖向布置宜使结构沿高度方向刚度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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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能部件宜布置在层间相对位移或相对速度较大的楼层，同时可采用合理形式增加消能器两端
的相对变形或相对速度的技术措施，提高消能器的减震效率；

d）� 当在梁柱节点区设置消能部件时，消能部件宜布置在梁柱相对转角较大的节点，且宜左右对称
布置；

e）� 消能部件的布置不宜使结构出现薄弱构件或薄弱层；。
f）� 外墙处的消能部件及其支承构件应设置于围护墙体内侧，当消能部件及其支承构件与内墙处于
同一平面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消能部件及其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不受阻碍；

g）� 可在抗震墙的连梁位置设置位移相关型消能部件，将抗震墙设计成双肢或多肢消能抗震墙；
h）� 装配式高层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减震设计宜将位移相关型消能器和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组合使用，

且底部楼层宜设置位移相关型消能器，上部楼层宜设置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i）� 长周期结构的减震设计应以位移相关型消能器为主；
j）� 消能部件的布置位置应便于检查、维护和替换。

����� 消能部件的布置宜使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设计参数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位移相关型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有效刚度与主体结构层间刚度比宜接近，各楼层
的消能部件水平剪力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和层间位移的乘积之比的比值宜接近；

b）� 采用黏滞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的最大阻尼力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和层间位移的乘积
之比的比值宜接近；

c）� 采用黏弹性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刚度与结构层间刚度的比值宜接近，各楼层的消能部
件零位移时的阻尼力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和层间位移的乘积之比的比值宜接近；

d）�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布置消能部件的楼层中，消能器的最大阻尼力在水平方向上分量之
和不宜大于楼层层间屈服剪力的 60�。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耗能与地震总输入能量的比值不应小于

表 32 的限值要求。

表 ��　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的耗能占比限值

结构类型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装配整体式框架 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

　　注：�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房屋高度H/m

—

H≤60

60<H≤��

H>80

耗能占比/�

按多遇地震设计

20.0

8.0

6.0

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

按设防地震设计

25.0

10.0

8.0

���� 消能部件设计及附加阻尼比

����� 消能部件设计参数中的设计位移、设计速度、设计应变、最大阻尼力、最大承载力、滑动摩擦力应根

据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时程分析结果确定。

����� 消能部件的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与斜撑、支墩等附属构件组成消能部件时，消能部件的恢复力模型参数应符
合式（11）规定：

Δu py/Δu sy ≤ 2/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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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u py —消能部件在水平方向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单位为米（m）；
Δu sy —设置消能部件的主体结构层间屈服位移，单位为米（m）。

b）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应符合式（12）规定：
tv ≥ Δu dmax/ [ γ ] …………………………（�12�）

式中：

tv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单位为米（m）；
Δu dmax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最大可能的位移，单位为米（m）；
[ γ ] —黏弹性材料允许的最大剪切应变。

c）　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与斜撑、墙体（支墩）或梁等支承构件组成消能部件时，支承构件沿消能
器消能方向的刚度应符合式（13）规定：

K b ≥ 6πCD/T 1 …………………………（�13�）
式中：

K b —支撑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CD —消能器的线性阻尼系数，单位为千牛每米秒［kN/（m·s）］；
T 1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单位为秒（s）。

����� 计算有效阻尼比时，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总应变能和消能器耗能应按地震输入方向和垂直

方向的总和计算。

�����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实际有效刚度和有效阻尼比，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a）　位移相关型消能部件和非线性速度相关型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刚度可采用等价线性化
方法确定。

b）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可按式（14）计算：

ζd =∑
j= 1

n

W cj /4πW s …………………………（�14�）

式中：

ζd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附加有效阻尼比；
W cj —第 j 个消能部件在结构预期层间位移 ∆uj 下往复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单位为千牛

米（kN·m）；
W s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单位为千牛米（kN·m）；
n —消能部件的总个数。

c）　不计及扭转影响时，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可按式（15）
计算：

W s =∑Fi ui/2 …………………………（�15�）
式中：

Fi —质点 i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一般取相应于第一振型的水平地震作用即可），单位为千
牛（kN）；

ui —质点 i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位移，单位为米（m）。
d）　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所往复一周所消耗的能量，可按式（16）计算：

W cj=� 2π2/T 1 � ∑Cj cos2 � θj � Δu 2j …………………………（�16�）
式中：

T 1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单位为秒（s）；
Cj —第 j 个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线性阻尼系数，单位为千牛每米秒［kN/（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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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j —第 j个消能器的消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单位为摄氏度（°）；
Δuj —第 j个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单位为米（m）。

e）　非线性黏滞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复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可按式（17）计算：
W cj= λ 1F djmaxΔuj …………………………（�17�）

式中：

λ1 —阻尼指数的函数，可按表 33 取值；
F djmax —第 j个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阻尼力，单位为千牛（kN）。

表 ��　� � 值

阻尼指数 α

0.25

0.50

0.75

1

　　注：�其他阻尼指数对应的 λ1值可按线性插值。

λ1值

3.7

3.5

3.3

3.1

f）　位移相关型和速度非线性相关型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复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可按式
（18）计算：

W cj=∑�j …………………………（�18�）
式中：

�j —第 j个消能器的恢复力滞回环在相对水平位移 Δuj∆uj 时的面积，单位为千牛米（kN·m）。
�����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分析时，结构有效阻尼比可采用附加阻尼比的迭代方法计算。附加黏滞消

能器的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有效阻尼比亦可采用等效对比的方法近似确定作为补充验证。

����� 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消能器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时，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 Δudj、质点 i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Fi、质点 i 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位移 ui，应采用符合 6.1.2 规定的时程分
析结果的包络值。分析出的阻尼比和结构地震反应的结果应符合 6.1.2 的规定。
����� 结构进入非线性状态后黏滞阻尼器的附加阻尼比可通过式（19）计算：

ζv = ζve μ
1- 12 α …………………………（�19�）

式中：

μ —结构的延性系数；
α —阻尼器指数；
ζve —结构弹性状态下黏滞阻尼器的附加阻尼比。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总阻尼比应为结构阻尼比和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的

总和；多遇、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总阻尼比应分别计算，多遇和设防地震实际采用的附加阻尼比

不宜高于计算值的 80� 和 90�；且当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超过 5� 时，宜按 5� 计算。

���� 主体结构设计

����� 进行减震设计时，结构在弹性状态下的位移减震率可按式（20）进行估算：

η d =
b
ξ+ a …………………………（�20�）

系数 a、b 可由下列式（21）和式（22）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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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γ1T 2 + γ2T+ 0.02 …………………………（�21�）
b= γ1T 2 + γ 2T+ 0.07 …………………………（�22�）

式中：

ηd —位移减震率；
ξ —结构弹性状态下的总阻尼比；
T —结构自振周期。
式中系数 γ1、γ2 由表 34、表 35 确定：

表 ��　系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010�00

0.006�40

0.003�27

Ⅰ1

0.006�40

0.004�44

0.003�27

Ⅱ

0.003�27

0.002�50

0.001�98

Ⅲ

0.001�98

0.001�32

0.000�95

Ⅳ

0.000�95

0.000�71

0.000�49

表 ��　系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025�00

0.020�00

0.014�30

Ⅰ1

0.020�00

0.016�70

0.014�30

Ⅱ

0.014�30

0.012�50

0.011�10

Ⅲ

0.011�10

0.009�09

0.007�69

Ⅳ

0.007�69

0.006�67

0.005�56

����� 进行减震设计时，结构在弹性状态下的加速度减震率可按式（23）进行计算：
η a = �ξ 3 + Bξ 2 + Cξ+ D …………………………（�23�）

系数 �、B、C、D 可由式（24）~式（27）确定：
�= α 1T 4 + α2T 3 + α 3T 2 + α 4T 4 - 74.853 …………………………（�24�）
B= β 1T 4 + β2T 3 + β3T 2 + β4T 4 + 44.808 …………………………（�25�）

C= χ1T- 8.33 …………………………（�26�）
D= κ1T+ 1.348 …………………………（�27�）

式中：

η a —加速度减震率；
ξ —结构弹性状态下的总阻尼比；
T —结构自振周期。
位移减震率的参数取值按附录 B。加速度减震率的参数取值按附录 C。

����� 在进行设防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时，应采用实际截面尺寸和配筋。

����� 主体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体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应按 GB/T�50011的规定执行；
b）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地震作用效应时，宜按多遇地震或设防地震作用下消能器的附加阻尼比取值。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变形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宜按表 36 取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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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斜撑结构

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核心筒结构

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1/550

1/800

1/1�000

b）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宜按表 37 取值；

表 ��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斜撑结构

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核心筒结构

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1/50

1/100

1/120

c）　需要满足设防地震下正常使用要求的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最大层间位移角限值宜按
表 38 取值。

表 ��　满足设防地震下正常使用要求的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斜撑结构

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 现浇核心筒结构

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设防地震

1/300

1/400

1/500

罕遇地震

1/100

1/150

1/200

����� 主体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体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 JGJ�1取值；
b）　当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性能明显提高时，主体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可适当降

低，降低程度可根据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层间位移角与本文件规定

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之比确定，最大降低程度应控制在 1度以内。
����� 消能子结构的设计应重点加强节点、构件的承载能力，使构件在罕遇地震下保持弹性状态，可采用

延构件全长提高配筋率、增设型钢等方法。

����� 消能子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a）　消能子结构中梁、柱、墙构件宜按重要构件设计，并应考虑罕遇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作用标
准值的效应，其值应小于构件极限承载力；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材料强度可采用 GB/T�50011—
2010附录M.1.2第 4款规定的极限值；

b）　消能子结构中的梁、柱和墙截面设计应考虑消能器在极限位移或极限速度下的阻尼力作用；
c）　消能部件采用高强度螺栓或焊接连接时，消能子结构节点部位组合弯矩设计值应考虑消能部件

端部的附加弯矩；

d）　消能子结构的节点和构件应进行消能器极限位移和极限速度下的消能器引起的阻尼力作用下
的截面验算；

e）　消能部件的布置不宜使相邻构件产生扭转效应，当消能部件的轴心与结构构件的轴线有偏差
时，结构构件应考虑附加弯矩或因偏心而引起的平面外弯曲的影响。

����� 与消能部件相连的预制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地震效应 SE可通过自身地震效应 Se和阻尼器附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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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效应 Sd组合计算，组合方法如下：
a）　对于位移相关型消能器，可按式（28）组合：

SE = S e + S d …………………………（�28�）
b）　对于速度相关型消能器，可按式（29）组合：

SE = S 2e + S2d …………………………（�29�）
式中：

SE —与消能器相连预制构件地震荷载效应值；
S e —预制构件受到的地震荷载效应；
S d —预制构件受到消能器的附加荷载效应。

������ 消能子结构的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消能子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应按设防烈度要求执行。
b）　消能子结构为混凝土或型钢混凝土构件时，构件的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

直径，应满足 GB/T�50010和 JGJ�3的要求，当混凝土或型钢混凝土构件为预制构件时，尚应满
足 JGJ�1的构造要求；消能子结构为剪力墙时，其端部宜设暗柱，其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
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不应低于 GB/T�50010和 JGJ�3中框架柱的要求，当剪力墙为预制剪力墙
时，尚应满足 JGJ�1中预制剪力墙的构造要求。

c）　消能子结构为钢结构构件时，钢梁、钢柱节点的构造措施应按照 GB�50017和 JGJ�99中中心支撑
的要求确定。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 同时考虑位移和加速度的减震率，并采用黏滞消能器进行减震设计时，结构附加阻尼比可按图 1确定。

图 �　性能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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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宜采用三维模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进行多遇地震、设

防地震、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计算。

�� 装配式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

���� 一般规定

����� 消能器与支撑、支承构件的连接，应符合钢构件连接、钢与钢筋混凝土构件连接、钢与钢管混凝土

构件连接构造的规定。

����� 消能器与支撑、连接件之间宜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或销轴连接，也可采用焊接。

����� 在消能器极限位移或极限速度对应的阻尼力作用下，与消能器连接的支撑、墙、支墩应处于弹性工作

状态；消能部件与主体结构相连的预埋件、节点板等应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且不应出现滑移或拔出等破坏。

����� 消能器所用支撑及支墩的详细构造和力学性能应在设计文件中注明。

����� 消能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一般分为：支撑型、墙型、柱型、门架式和腋撑型等，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具

体情况和消能器的类型合理选择连接形式，消能器的安装形式不应影响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使用功能。

����� 当消能器采用支撑型连接时，可采用单斜支撑布置、“V”字形和人字形等布置，不宜采用“K”字形
布置。支撑宜采用双轴对称截面，宽厚比或径厚比应满足 JGJ�99 的要求。
����� 消能器与支撑、节点板、预埋件的连接可采用高强度螺栓、焊接或销轴，高强度螺栓及焊接的计算、

构造要求应符合 GB�50017 的规定。预埋件、节点板可与预制构件进行整体预制。
����� 预埋件、支撑和支墩、支撑剪力墙及节点板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稳定性。

����� 与消能器相连的预埋件、支撑、支墩、剪力墙及节点板的作用力取值应考虑位移相关型消能器在设

计位移或速度相关型在设计速度下对应阻尼力的 1.2 倍。
������ 消能器与非结构构件之间应采用柔性连接，保证消能器的有效变形空间。

������ 应对连接件、焊缝、螺栓或铆钉等紧固件在不同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并应符合 GB�50017
和 GB�50661 的规定。
������ 预埋件和连接件等外露金属件应按不同环境类别进行封闭或防腐、防锈处理，并应符合耐久性要求。

���� 预埋件及节点板计算

����� 预埋件的锚筋应按拉剪构件或纯剪构件计算总截面面积。

����� 预埋件的锚筋和锚板设计应符合 GB/T�50010 和 JGJ�145 和 16G362 的规定，并根据实际受力情
况适当加强。

����� 节点板设计时应验算节点板构件的截面、节点板与预埋板间高强度螺栓或焊缝的强度。

����� 节点板的强度和稳定性验算应符合 GB�50017 的相关要求。
����� 屈曲约束支撑连接节点应能够承担“V”字形、“人”字形支撑产生的竖向力差值。

���� 支撑和支墩、剪力墙计算

����� 与消能器相连的支墩、剪力墙应按 7.1.9 消能器附加的水平剪力进行截面验算。
����� 支撑和支墩、支撑剪力墙的计算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单斜消能部件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支撑与消能器连接处到主体结构连接板连接中心处的距离；
b）　采用“人”字形支撑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布置消能器水平梁平台底部到主体结构连接板连接中

心处的距离；

c）　采用柱型支撑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消能器上连接板或下连接板到主体结构梁底或顶面的距离。
����� 与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连接的支撑、支墩、剪力墙的刚度应满足 8.3.2 的要求，与其他类型消能
器连接的支撑、支墩、剪力墙的刚度不宜小于消能器有效刚度的 2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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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能器与结构连接的构造要求

����� 预埋件的锚筋应与钢板牢固连接，锚筋的锚固长度宜大于 20 倍锚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250�mm。
当无法满足锚固长度的要求时，应采取其他有效的锚固措施。

����� 支撑长细比、宽厚比应符合 GB�50017 和 JGJ�99 中中心支撑的规定。
����� 消能部件中支撑剪力墙、支墩沿长度方向全截面箍筋应加密，并配置网状钢筋。

����� 连接筒式阻尼器及屈曲约束支撑端头的节点板宜设置加劲肋以保证其平面外稳定性。

����� 连梁消能器深入梁端锚固段型钢构件与混凝土的连接应满足 JGJ�138 中型钢混凝土梁的规定。

���� 消能器与装配式结构的连接示意

����� 黏滞消能器、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示意如图 2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 —后浇叠合层混凝土； 6 —套筒连接灌浆孔；
2 —预制混凝土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柱和预制混凝土叠合梁）； 7 —支撑；
3 —消能器； 8 —节点板；
4 —预埋锚件； 9 —连接梁；
5 —预制混凝土支墩； 10 —限位装置。

图 �　黏滞消能器、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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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曲约束支撑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示意如图 3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 —后浇叠合层混凝土； 4 —节点板；
2 —预制混凝土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柱和预制混凝土叠合梁）； 5 —预埋锚件。
3 —屈曲约束支撑；

图 �　屈曲约束支撑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示意

��� 消能部件的施工、验收和维护

����� 一般规定

������ 消能部件的制作单元，宜根据制作、安装和运输条件及消能部件的特点确定。消能部件工程应作

为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一个子分部工程进行施工和质量验收。

������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的施工，宜根据本文件的规定，结合主体结构的体系、消能部件及施工条件，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的施工作业，宜划分为两个阶段：消能部件进场验收和消能部件安装防护。

消能器进场验收应提供下列资料：

a）　消能器出厂检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
b）　全部规格消能器的型式检验报告；
c）　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对消能器检验的确认单。

������ 消能部件中附加钢构件的制作，可划分为钢零件及钢组件的加工、钢构件组装、组装的焊接连接、

紧固件连接、钢构件预拼装、钢构件防腐涂料涂装等六个分项工程。消能部件的安装和维护，可划分为消

能部件安装、安装和焊接连接、紧固件连接、消能部件防腐防火涂装等四个分项工程。

������ 检验批可根据与施工方式一致且便于质量控制的原则划分。

������ 消能部件尺寸、变形、连接件位置及角度、螺栓孔位置及直径、高强度螺栓、焊接质量、表面防锈漆

等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

������ 在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施工全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消能器及与消能器相连部件损伤或污

染的保护措施。

������ 在发生地震及其他外部扰动作用后应按与主结构同样的要求对消能部件实施应急检查。应急检

查应由建筑物的管理单位组织，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查。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应编制维护管理计划书，在维护管理计划书中应明确标识消能部件

的设置位置和检查路线。

����� 消能部件进场验收

������ 消能器进场验收时，消能器类型、规格、尺寸偏差和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文件和 JG/T�209、JGJ�297
和本文件相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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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能器所用的钢材、焊接材料、紧固件、涂料等原材料，应具有质量合格证书，并应符合设计文件

规定。

������ 支撑或连接件等附属支承构件的制作单位应提供原材料、产品的质量合格证书。

����� 消能部件的施工安装、校正

������ 消能部件的安装可在主体结构完成后进行或在主体结构施工时进行，消能器安装完成后不应出

现影响消能器正常工作的变形，且计算分析时宜考虑消能部件安装次序的影响。

������ 消能部件的施工安装顺序，应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消能器生产厂家共同商讨确定，并符合

GB�50204 和 GB�50205 的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结构的施工安装顺序制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划分结构的施工流水段；
b）　确定结构的消能部件及主体结构构件的总体施工顺序，并编制总体施工安装顺序表；
c）　确定同一部位各消能部件及主体结构构件的局部安装顺序，并编制安装顺序表。

������ 对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部件和主体结构构件的总体安装顺序宜采用后装法进行。

������ 同一部位各消能部件的局部安装顺序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确定同一部位各消能部件的现场安装单元、安装连接顺序；
b）　编制同一部位各消能部件的局部安装连接顺序，包括消能器、支撑、支墩、连接件的类型、规格和

数量。

������ 同一部位消能部件的现场安装单元及局部安装连接，当同一部位消能部件的制作单元超过一个

时，宜先将各制作单元及连接件在现场地面拼装为扩大安装单元后，再与主体结构进行连接。

������ 消能部件平面与标高的测量定位、施工测量放样和安装测量定位应符合 GB�50026 和 JGJ�8 的
要求。

������ 消能部件安装前，准备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消能部件的定位轴线、标高点等应进行复查；
b）　消能部件的运输进场、存储及保管应符合制作单位提供的施工操作说明书和国家、行业有关标

准的规定；

c）　按照消能器制作单位提供的施工操作说明书的要求，应核查安装方法和步骤；
d）　对消能部件的制作质量应进行全面复查。

������ 消能部件安装的吊装就位、测量校正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 消能部件安装接头节点的焊接、螺栓连接，应符合设计文件和 GB�50661 及 JGJ�82 的规定。
������� 消能部件安装连接完成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消能器没有形状异常及损害功能的外伤；
b）　消能器的黏滞材料、黏弹性材料未泄漏或剥落，未出现涂层脱落和生锈；
c）　消能部件的临时固定件应予撤除。

����� 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验收

������ 消能部件的施工应符合 JGJ�80 和 JGJ�33 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消能部件的施工安装特点，在施工
组织设计中制定施工安全措施。

������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见证取样检测项目和检验项目可按照 JGJ�297 的规定
执行。

������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项目可按表 39 的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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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项目

项次

1

2

3

项目

消能部件的普通涂层表面

连接节点

工作范围内的障碍物

抽检方法、数量

随机抽查 3个部位的消能部件

随机抽查 10�

随机抽查 10�

合格质量标准

均匀、无气泡、无皱纹

连接牢固，无明显外观缺陷

在工作范围内无障碍物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工程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b）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完工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设计单位结构专业技术负责人、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提交子分部工程验收报告。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自检合格基础上，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

程验收，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文件和设计要求；
b）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
c）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形成隐蔽验收文件；
d）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主控项目合格率应为 100�，一般项目的合

格率应不小于 80�；
e）　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査共同确认。

������ 主控项目验收内容应符合表 40 的规定。

表 ��　主控项目验收内容

位置

消能器

螺栓连接

焊接连接

验收项目

消能器类型、型号、数量、安装位置

外观、数量

外观、尺寸、内部缺陷

检查数量

全数

全数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量规和钢尺测量，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 一般项目验收内容应符合表 41 和表 42 的规定。

表 ��　墙型连接一般项目验收内容

悬臂墙

预埋件

轴线

高度

垂直度

上、下悬臂墙（柱）轴线相对偏差

上、下预埋件间净高

轴线

标高

水平度

±5�mm

±5�mm

H/1�000

±5�mm

+5�mm
+2�mm

±5�mm

±5�mm

3‰

±2�mm

±2�mm

H/1�000

±2�mm

+5�mm
+2�mm

±2�mm

±2�mm

3‰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尺量

水准仪、全站仪或拉线、尺量

经纬仪、全站仪或吊线、尺量

吊线、尺量

尺量四角（混凝土结构量预

埋板四角）及中心，取最大值

尺量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水准仪或水平尺、塞尺量测

位置 验收项目
允许偏差

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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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器

销轴、球铰

连接部位

　　注：�H为悬臂墙高度；H1为消能器本体净高。

轴线

垂直度

标志、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间隙

漆面应完整均匀，无明显皱皮、

流坠、针眼和气泡

±5�mm

H1/1�000

-

0.1�mm

-

±2�mm

H1/1�000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的 50�，
且不少于 3个

全数

尺量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观察

观察，千分塞尺量测、检查施

工记录

观察

表 ��　墙型连接一般项目验收内容 �（续）

位置 验收项目
允许偏差

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表 ��　支撑式连接一般项目验收内容

位置

预埋板

节点板

消能器或支撑

销轴、球铰

连接部位

　　注：�L为消能器或支撑本体长度。

验收项目

轴线

标高

垂直度

水平度

轴线

垂直度

上、下节点板平面相对偏移

安装净空

弯曲矢高

标志、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间隙

漆面应完整均匀，无明显皱皮、

流坠、针眼和气泡

≤2�m

>2�m

≤2�m

>2�m

允许偏差

混凝土结构

±5�mm

±5�mm

3�mm

5�mm

3‰

±5�mm

3�mm

5�mm

±2�mm

+8�mm
+3�mm

≤L/1�000
且≤10�mm

-

0.1�mm

-

钢结构

±2�mm

±2�mm

3�mm

5�mm

3‰

±2�mm

3�mm

5�mm

±2�mm

+8�mm
+3�mm

≤L/1�000
且≤10�mm

检查数量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的 50�，且
不少于 3个

全数

检验方法

尺量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经纬仪、全站仪或

吊线、尺量

水准仪、全站仪或

水平尺、塞尺量测

尺量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吊线、尺量

尺量

拉线、尺量

观察

观察，千分塞尺量测、

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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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能部件的维护

������ 装配式混凝土消能减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提交由消能器生产厂家、设计、施工等单位共同

编写的使用维护手册及维护管理计划书；将竣工验收的各测量值作为消能部件维护管理的初始值；消能

部件的检查根据检查时间或时机可分为常规检查、定期检查和应急检查，根据检查方法可分为目测检查

和抽样检查。

a）　常规检查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查单位为建筑使用或管理单位，或委托专业人员检查；
b）　定期检查应根据消能器类型、使用期间的具体情况、消能器设计工作年限和设计文件要求等进

行，设计无要求时为竣工验收后的第 3年、第 5年、第 10年，第 10年以后每 10年进行一次，定期
检查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提供相关报告；

c）　当发生地震、强风、火灾、洪水等可能会损伤消能器及其相关部件的灾害后，应及时进行应急检
查，应急检查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提供相关报告。

������ 金属消能器、屈曲约束支撑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43 的规定。

表 ��　金属消能器、屈曲约束支撑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

检查内容

变形、损伤

检查位置

连接部位

消能器部位

检查方法

观察、小锤敲击

观察和量测

维护目标

不出现破损；不产生螺栓松动、焊缝开裂

不出现破损；不产生明显的累积损伤和变形

维护方法

拧紧螺栓、补焊

更换消能器

������ 摩擦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44 的规定。

表 ��　摩擦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

检查

内容

损伤

剥落

生锈

松弛

检查位置

外观

摩擦材料

钢板部分

施加压力的装置、两端连接螺栓

检查

方法

观察

观察

观察

观察

维护目标

不出现破损、变形

不出现摩擦材料磨损、脱落

不出现对性能有害的生锈

螺栓螺纹不出现松弛

维护方法

更换相关材料、压力装置，更换消能器

������ 黏滞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45 的规定。

表 ��　黏滞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

检查项目

黏滞体泄漏

生锈

损伤

松弛

检查位置

外观

各部位金属件

外观

连接部位的螺栓、销轴

检查方法

观察

观察

观察

观察和量测

维护目标

不出现黏滞体泄漏

不出现对性能有害的生锈

不出现破损、变形

螺栓不出现松弛；销轴不产生变形

维护方法

拧紧螺栓、更换销轴、更换消能器

������ 黏弹性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46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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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黏弹性消能器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

检查项目

损伤

老化

检查位置

外观

外观

检查方法

观察

观察

维护目标

不出现破损、变形

不出现黏弹材料老化、龟裂

维护方法

更换消能器

������ 对消能部件进行维护时，消能器及其连接件表面涂层的污损应及时清除、涂装，应清除消能器周

围可能限制消能器正常工作的障碍物。

������ 消能部件抽样检验时，应在结构中抽取在役的典型消能器，对其基本性能进行原位测试或实验室

测试，测试内容应能反映消能器在使用期间可能发生的性能参数变化，并应能推定可否达到预定的使用

年限。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宜设置一定数量具备监测功能的消能器，用于监测消能器的日常工作状

态和震时耗能状态。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工程设置数量不少于同一工程总数的 20� 和 10�，且都
不宜少于 5 个。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设计

����� 一般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设计，应根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设计地震动参数、场地条件、建筑结构类

型和使用要求，确定合理的隔震方案。

������ 隔震层应提供必要的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和阻尼，侧向刚度应能保证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弹性复位能力。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高宽比宜小于 4，且不应大于相关规范规程对非隔震结构的具体规定，其
变形特征接近剪切变形，最大高度应满足 JGJ�1 的规定；高宽比大于 4 或不满足非隔震结构相关规定的
装配式结构采用隔震设计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宜采用三维模型的弹塑性时程分析进行设防地震、罕遇

地震、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其中内力计算应符合 GB/T�51408 的规定，变形计算应按
本文件要求执行。

������ 风荷载和其他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总水平力，不宜超过上部结构总重力的

10�。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抗震措施，应符合 GB/T�50011 和 GB/T�51408 的要求。

����� 隔震层设计

������ 隔震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阻尼装置和抗风装置可与隔震支座合为一体，亦可单独设置，必要时可设置限位装置；
b）　同一隔震层选用多种类型、规格的隔震装置时，每个隔震装置的承载力和水平变形能力应能充

分发挥，所有隔震装置的竖向变形应保持基本一致，橡胶类支座不宜与摩擦摆等钢支座在同一

隔震层中混合使用；

c）　隔震层采用摩擦摆隔震支座时，应考虑支座水平滑动时产生的竖向位移，及其对隔震层和结构
的影响；

d）　当隔震层采用隔震支座和阻尼器时，应使隔震层在地震后基本恢复原位，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
用下的水平最大位移所对应的恢复力，不宜小于隔震层屈服力与摩阻力之和的 1.2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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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隔震层位置的选择应使结构形成合理的隔震计算模型、并获得有效的隔震效果，隔震层宜设置
在结构的底部或中下部，对于有地下室的建筑，宜优先考虑隔震层置于首层与地下一层之间；

f）　隔震层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宜重合，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偏心率不宜大于 3�；
g）　隔震层的消能部件宜在两个水平方向均匀布置，且宜对称、分散地布置在隔震层的周边；隔震层

的抗风装置也宜对称、分散地布置在隔震层的周边。

������ 隔震支座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支座应设置在受力较大的位置，隔震支座的规格、数量和分布应根据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
和阻尼的要求由计算确定；

b）　隔震支座的平面布置宜与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中竖向受力构件的平面位置相对应，不能相对应
时，应采用可靠的结构转换措施；

c）　隔震支座底面宜布置在相同标高位置上；当隔震层的隔震装置处于不同标高时，应采取有效措
施保证隔震装置共同工作，且罕遇地震作用下，相邻隔震层的层间位移角不应大于 1/1�000；

d）　同一支承处采用多个隔震支座时，隔震支座之间的净距应能满足安装和更换所需的空间尺寸；
e）　铅芯橡胶支座宜布置在结构角部和周边的柱下，以增大结构整体抗扭转能力；
f）　隔震支座的布置应便于检查、维护和替换。

������ 隔震层的受压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层总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上部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1.1倍；
b）　每个隔震支座的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上部结构传递到隔震支座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 隔震支座的压应力、拉应力和徐变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竖向压应力设计值不应超过表 47的规定；
b）　对于隔震橡胶支座，当第二形状系数（有效直径与橡胶层总厚度之比）小于 5.0时，应降低平均压

应力限值：小于 5且不小于 4时降低 20�，小于 4且不小于 3时降低 40�；标准设防类建筑外径
小于 300�mm的支座，其压应力限值为 10�MPa；

c）　对于弹性滑板支座，橡胶支座部及滑移材料的压应力限值均应满足表 47的规定，支座部外径不
宜小于 300�mm；

d）　对于摩擦摆隔震支座，摩擦材料的压应力限值也应满足表 47的规定；
e）　在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内，隔震支座刚度、阻尼特性变化不应超过初期值的±20％；橡胶支座的徐

变量不应超过内部橡胶总厚度的 5�；
f）　隔震支座的最大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表 48所规定的限值；
g）　隔震橡胶支座竖向拉应力不应超过表 49所规定的限值，且同一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作用下

出现拉应力的支座数量不宜超过支座总数的 30�；弹性滑板支座、摩擦摆隔震支座或其他不能
承受竖向拉力的支座宜保持受压状态。

表 ��　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压应力限值

单位为兆帕

支座类型

隔震橡胶支座

弹性滑板支座

摩擦摆隔震支座

特殊设防类建筑

10

12

20

重点设防类建筑

12

15

25

标准设防类建筑

15

20

30

��



DB���T� ����—����

表 ��　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压应力限值

单位为兆帕

支座类型

隔震橡胶支座

弹性滑板支座

摩擦摆隔震支座

　　隔震橡胶支座的直径小于 300�mm时其压应力限值可适当降低。
　　弹性滑板隔震支座中的橡胶支座部及滑移材料的压应力限值均应满足本表。

　　摩擦摆隔震支座中的摩擦材料的压应力限值均应满足本表。

特殊设防类建筑

20

25

40

重点设防类建筑

25

30

50

标准设防类建筑

30

40

60

表 ��　隔震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竖向拉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拉应力限值/MPa

　　隔震支座验算最大压应力和最小压应力时，应考虑水平及竖向地震同时作用产生的最不利轴力；其中水平和竖向

地震作用产生的应力应取标准值，竖向地震作用可以近似取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0.3倍

特殊设防类建筑

0

重点设防类建筑

1.0

标准设防类建筑

1.0

������ 隔震层的水平刚度和阻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层的水平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比，可按式（30）、式（31）计算：
K eq =∑kj …………………………（�30�）

ζeq =∑kj ζj/K eq …………………………（�31�）
式中：

ζ eq —隔震层等效阻尼比；
K eq —隔震层水平等效刚度，单位为牛每毫米（N/mm）；
ζj —j隔震支座的等效阻尼比；
kj —隔震支座 j（含阻尼器）由试验确定的水平等效刚度，单位为牛每毫米（N/mm）。

b）　当隔震层设有附加阻尼装置时，尚应计入阻尼装置的阻尼。
c）　隔震支座和阻尼装置的设计参数，应与产品型式检验的结果相符，检验时支座竖向荷载应采用 �

表 47 规定的压应力限值，对应不同地震烈度作用时的隔震层水平位移可求得等效刚度和等效
阻尼比。

������ 罕遇地震、极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一般情况下，应采用振

型分解反应谱法结合迭代的方法或时程分析法，对隔震体系整体进行分析，确定不同设防地震作用下隔

震层位移幅值。

������ 隔震支座地震作用下的水平位移应符合式（32）的规定：
uhi≤[ u hi ] …………………………（�32�）

式中：

u hi —第 i 个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单位为毫米（mm）；
[ u hi ] —第 i 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单位为毫米（mm）。
隔震支座在地震作用下的水平位移按如下规定取值：

a）　除特殊规定外，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橡胶支座的［uhi］取值不应大于支座直径的 0.55倍和各层
橡胶厚度之和 3.0倍二者的较小值；弹性滑板支座的［uhi］取值不应大于其产品水平极限位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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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倍；摩擦摆隔震支座的［uhi］取值不应大于其产品水平极限位移的 0.85倍。
b）　对特殊设防类建筑，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橡胶支座的［uhi］值可取各层橡胶厚度之和的 4.0

倍；弹性滑板支座、摩擦摆隔震支座的［uhi］值可取产品水平极限位移；隔震层宜设置超过极罕遇
地震下位移的限位装置。

������ 隔震层的抗风承载力应符合式（33）规定：
γwVwk ≤ VRw …………………………（�33�）

式中：

γw —风荷载分项系数，可取 1.5；
Vwk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单位为牛（N）；
VRw —隔震层抗风承载力设计值，单位为牛（N），隔震层抗风承载力由抗风装置和隔震支座的屈服

力构成，按屈服强度设计值确定。

������ 隔震支座的弹性恢复力，应符合式（34）规定：
K 100 tr≥ 1.40VRw …………………………（�34�）

式中：

K 100 —隔震支座在水平剪切应变 100� 时的水平等效刚度；
tr —隔震支座橡胶层总厚度。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抗倾覆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应进行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拉压承载能力验算；
b）　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时，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矩，并按上部结构重力代表值计算抗倾

覆力矩，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 1.1；
c）　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应保持稳定，不宜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隔震支座在罕遇水平和竖向

地震共同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压应力应符合 11.2.4的规定。
������� 隔震支座连接预埋件和连接螺栓的验算应取支座在轴向力、水平剪力和弯矩共同作用下的受力

状态，且宜按现行标准 GB/T�51408 的规定执行。

����� 隔震层上部结构设计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的抗震措施可按底部剪力比及相应的抗震设防烈度确定；除应符合

GB/T�50011 相应设防烈度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结构底部剪力比大于 0.5时，隔震结构应按本地区设防烈度规定采取相应的抗震措施，并应

符合 GB/T�50011的规定；
b）　隔震结构底部剪力比不大于 0.5时，上部结构可按本地区设防烈度降低 1度确定抗震措施；
c）　与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措施，应符合按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规定，不应降低。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内部放置对振动有特殊要求的仪器设备而需限制楼层绝对加速度响应

时，容许加速度应符合 GB�50868 的规定。
������ 对相邻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上部结构之间竖向隔离缝宽度需考虑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层变

形和上部结构变形的叠加效应。

������ 上部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结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35）的规定。
Δu e <[ θ e ] h …………………………（�35�）

式中：

Δu e —设防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单位为毫米（mm）；
[ θe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0 的规定；
h —计算楼层层高，单位为毫米（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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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上部结构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上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框架 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 抗震墙结构

[ θ e ]

1/400

1/500

1/600

������ 上部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楼层内最大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应符合式（36）的规定：
Δup <[ θp ] h …………………………（�36�）

式中：

Δup —弹塑性层间位移，宜采用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对规则建筑，也可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
方法或等效线性化方法；

[ θp ]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罕遇地震作用下应符合表 51 的规定。

表 ��　上部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上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框架 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 抗震墙结构

θp

1/100

1/200

1/250

������ 特殊设防类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上部结构的结构楼层内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尚应按式（36）
进行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验算，且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2 的规定。

表 ��　上部结构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上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框架 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 抗震墙结构

θp

1/50

1/100

1/120

������ 地震时有正常使用要求的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其上部结构的最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0
和表 51 的规定，且应满足表 38 的要求。
������ 隔震层上部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适当放松上部结构扭转效应的控制，剪力墙不宜布置在周边；
b）　上部结构抗侧力构件设计以提高刚度为主要目标，可适当放松对结构的延性要求；
c）　剪力墙尽量设置为整片墙；
d）　框架柱宜采用大柱距布置形式，如果柱距较小可采用托换方式取消部分柱下支座，以增大隔震

支座间距。

����� 隔震层下部结构设计

������ 隔震层下部结构的承载力验算应考虑上部结构传递的轴力、弯矩、水平剪力，以及由隔震层水平

变形产生的附加弯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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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震层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采用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平力和弯矩进

行承载力验算，且应按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考虑。

������ 隔震层以下的地下室，或塔楼底盘结构中直接支撑隔震塔楼的部分及其相邻一跨的相关构件，应

满足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3 的规定。隔震层以下且地面
以上的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尚应符合表 54 的规定。特殊设防类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尚应
进行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验算，其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5 的规定。

表 ��　下部结构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框架 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 抗震墙结构

[ θe ]

1/500

1/600

1/700

表 ��　下部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 抗震墙、框架 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 抗震墙结构

θp

1/100

1/200

1/250

表 ��　下部结构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结构

装配式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结构

θp

1/60

1/130

1/150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结构连接与构造

����� 一般规定

������ 隔震层设计应能保证避免上部结构及隔震部件正常位移或变形受到阻挡。特殊设防类装配式隔

震建筑考虑极罕遇地震作用时，可采用相应的限位保护措施。

������ 隔震层设置在有耐火要求的使用空间时，隔震支座及其连接应根据使用空间的耐火等级采取相

应的防火措施，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与其连接的竖向构件的耐火极限。

������ 隔震层的顶部应设置梁板式楼盖，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楼盖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应保持弹性；
b）　隔震支座的上部楼盖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梁板结构，现浇板厚度不应小于 160�mm；
c）　隔震层顶部梁板的刚度和承载力，宜大于一般楼盖梁板的刚度和承载力；
d）　与隔震支座连接的上、下支墩应计算冲切和局部承压，加密箍筋并根据需要配置网状钢筋。

������ 在隔震层上、下楼盖设计时，应考虑隔震支座需要更换的情况，隔震支座两侧的主框架梁应能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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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进行托换时千斤顶的作用力。

����� 隔震支座与结构的连接

������ 隔震支座的连接宜按 GB/T�51408 进行设计。
������ 隔震支座连接螺栓、连接板和相关预埋件的设计应符合 GB�20688.3、GB/T�50010 和 GB�50017
的规定。

������ 隔震支座与上部结构及下部结构的连接应可靠，应使隔震支座在达到极限破坏状态时仍不产生

连接的破坏。

������ 隔震支座外露的预埋件应有可靠的防锈措施，预埋件的锚固钢筋应与钢板牢固连接，锚固钢筋的

锚固长度宜大于 20 倍锚固钢筋的直径，且不应小于 250�mm。隔震支座外露的金属部件表面应进行防
腐处理。

������ 设置隔震支座的柱头应有防止局部受压破坏的构造措施。

����� 隔离缝

������ 上部结构与周围固定物之间应设置完全贯通的竖向隔离缝以避免罕遇地震作用下可能的阻挡和

碰撞，隔离缝宽度不应小于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的 1.2 倍，且不应小于 300�mm。对
相邻隔震结构之间的隔离缝，缝宽取最大水平位移值之和，且不应小于 600�mm。对特殊设防类建筑，隔
离缝宽度尚不应小于隔震支座在极罕遇地震下最大水平位移。

������ 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或室外地面之间应设置完全贯通的水平隔离缝，水平隔离缝高度宜不小于

20�mm，并应采用柔性材料填塞，进行密封处理。
������ 采用悬吊式方案穿越隔震层的电梯井时，在电梯井底部可设置隔震支座，亦可直接悬空，电梯井

与下部结构之间的隔离缝宽度不应小于所在结构与周围固定物的隔离缝宽度。

������ 一般情况下，隔离缝顶部、悬吊式电梯井出入口与下部结构之间，应设置滑动盖板，滑动盖板应满

足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滑动要求。

����� 穿过隔震层的固定设施和管线

������ 穿越隔震层的楼梯、扶手、门厅入口、踏步、电梯、地下室坡道、车道入口及其他固定设施，应避免

地震作用下可能的阻挡和碰撞，做断开或可变形的构造措施。

������ 穿越隔震层的一般管线在隔震层处应采用柔性措施，其预留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

������ 穿越隔震层的重要管道、可能泄漏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的管道，在隔震层处应采用柔性措施，其

预留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的 1.4 倍。
������ 利用构件钢筋作避雷针时，应采用柔性导线连接隔震层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的钢筋，其预留的水

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的 1.4 倍。

����� 伸缩缝

������ 装配式隔震结构上部结构设置的伸缩缝，其间距可比 GB/T�50010 的相关规定适当延长，但应经
过详细计算确定；缝宽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且不应小于罕遇地震或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缝

两侧结构最大相对位移的 1.2 倍。
������ 当伸缩缝贯穿隔震层顶板及上部结构各层楼板，使上部结构分为多个独立的装配式隔震结构时，

伸缩缝应按相邻隔震结构的隔离缝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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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修及隔震标识

������ 隔震层应设置进人检查口，进人检查口的尺寸应便于人员进入，且符合运输隔震支座、连接部件

及其它施工器械的规定。进人检查口应设置防止人员误入或坠落的设施。

������ 隔震支座应留有便于观测和维修更换隔震支座的空间，宜设置必要的照明、通风等设施。

������ 装配式隔震建筑应设置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隔震装置的型号，规格及维护要求，以及隔离缝的

检查和维护要求。

������ 隔震装置（如隔震支座、阻尼器等）标识宜由生产厂商随产品提供，其他隔震专用标识应由建设单

位委托制作，施工单位负责安装。更换隔震装置时，应同时更换相应标识。

������ 在装配式隔震建筑周圈竖向隔离缝位置，应采用地面隔震间距标识或标线，标明地震时此处为建

筑物的移动空间。

������ 装配式隔震工程专用标识在安装前应由设计方确认内容正确，安装后应形成标识数量和样式清

单，纳入隔震专项工程验收资料，并提供给后续物业管理单位。

��� 隔震支座的施工、验收和维护

����� 一般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应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与检验

制度。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应作为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一个子分部工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分项工程可按隔震支座安装、阻尼器安装、柔性连接安装、隔离缝进行划分；
b）　检验批可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进行划分；
c）　隔震支座等材料进场检验，可按进场批次、生产厂家、规格划分检验批。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施工前应进行隔震专项施工技术交底，并应编制隔震专项施工组织

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施工的每道工序完成后应按隐蔽工程要求检查验收，并形成记录。

对重要工序应留有图像资料，经设计人员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的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应进行质量验收并做好质量验收

记录。

����� 隔震部件进场验收

������ 隔震支座的进场应提供下列质量证明文件：

a）　原材料检测报告；
b）　连接件检测报告；
c）　产品合格证；
d）　出厂检验报告；
e）　型式检验报告；
f）　其他必要证明文件。

������ 隔震支座外观质量应进行全数检查，且符合表 56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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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隔震支座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表面

气泡

杂质

缺胶

凹凸不平

胶钢粘结不牢（上、下端面）

裂纹（侧面）

钢板外露（侧面）

质量指标

光滑平整，防腐涂层均匀光洁，无漏刷

单个表面气泡面积不超过 50�mm2

杂质面积不超过 30�mm2

缺胶面积不超过 150�mm2，不应多于 2处，且内部嵌件不应外露

凹凸不超过 5�mm，面积不超过 50�mm2，不应多于 3处

裂纹长度不超过 30�mm，深度不超过 3�mm，不应多于 3处

不应出现

不应出现

������ 隔震支座的尺寸偏差及相应的检查数量、检验方法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本文件的规定。

������ 隔震支座连接件检查数量应为总数的 10�，检验方法应符合 JGJ�360 的规定，尺寸偏差应符合下
列规定：

a）　连接板平面尺寸允许偏差、连接板厚度允许偏差、连接板螺栓孔位置允许偏差应符合第 5 章的
规定；

b）　地脚螺栓外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7 的规定；

表 ��　地脚螺栓外径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直径

≤20

20~30

30~50

50~80

80~110

尺寸允许偏差

±0.40

±0.50

±0.60

±0.80

±1.10

不圆度允许偏差

公称直径公差的 50�

公称直径公差的 50�

公称直径公差的 50�

公称直径公差的 65�

公称直径公差的 70�

c）　地脚螺栓长度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8 的规定；

表 ��　地脚螺栓长度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长度

尺寸允许偏差

≤50

±1.25

50~80

±1.50

80~120

±1.75

120~150

±2.00

150~180

±4.00

180~220

±4.60

220

±5.00

d）　隔震支座连接板平整度偏差应小于 1/300。
������ 隔震支座连接板的机械性能应符合 GB/T�700 和 GB/T�3077 的有关规定，并应具有出厂质量证
明书；牌号不清或对材质有疑问时应予复检，符合标准后方可使用，检查数量应为全数的 10�。
������ 隔震支座和消能器搬运时应有防止雨淋、日晒、磕碰和锐器划伤等措施。

������ 隔震支座和消能器应储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无紫外线直接照射并远离热源的场所，码

置应整齐牢固，不应混放、散放。严禁与酸碱、油类、有机溶剂或腐蚀性化学品等接触。开封验货后，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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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包装防护。

����� 隔震支座的施工安装、校正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施工所采用的各类计量器具，均应经校准或检定合格，且应在有效期

内使用。

������ 隔震支座安装前应向工人讲明隔震支座的构造及对结构的重要性，不应损坏隔震支座及配件。

������ 隔震支座相邻下部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支座的支墩（柱）与承台或底板宜分开施工，承台或底板混凝土应振捣平整。
b）　承台、底板混凝土初凝前，应进行测量定位，绑扎支墩（柱）的钢筋及周边钢筋，应预留预埋锚筋

或锚杆、套筒的位置。

c）　隔震支座下连接板预埋就位后，应校核其标高、平面位置、水平度。
d）　安装下支墩（柱）侧模，应用水准仪测定模板高度，并应在模板上弹出水平线。
e）　浇筑混凝土前，应对螺栓孔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不应灌入混凝土。
f）　支座下支墩（柱）的混凝土宜分两次浇筑，浇筑时应有排气措施。第一次宜浇筑至支座下连接板
以下，第二次浇筑前应复核支座下连接板的平面位置、标高和水平度。二次浇筑的混凝土宜采

用高流动性且收缩小的混凝土、微膨胀或无收缩高强砂浆，其强度等级宜比原设计强度等级提

高一级。混凝土不应有空鼓。

g）　浇筑下支墩（柱）混凝土时，应减少对预埋件的影响，工人不应踩踏预埋连接板；混凝土浇筑完毕
后，应对支座中心的平面位置和标高进行复测并记录，若有移动，应立即校正。

h）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及时将下连接板表面清洁干净。
i）　混凝土初凝前，应校核下连接板的标高、平面位置和水平度，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处理措施以满
足要求，并应保留相关记录。

j）　模板拆除后，应采用同强度的水泥砂浆进行找平，找平后应对砂浆面进行标高复核。
������ 隔震支座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支座安装宜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实施；
b）　下支墩（柱）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以上时方可进行支座安装，隔震支座安装应有监

理旁站；

c）　隔震支座安装前，应先清理下支墩（柱）的上表面，然后复核下连接板的平面位置、标高和水平
度，并应保留相关记录；

d）　隔震支座吊装时，应按厂家提供的吊点安装吊具，不应将钢丝绳等穿于螺栓孔内；吊运过程中，
支座宜水平；

e）　隔震支座安装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不应发生水平变形；
f）　隔震支座安装就位后，应复核其平面位置、顶面高程和顶面水平度；
g）　螺栓应对称拧紧，高强螺栓的拧紧过程应分初拧、复拧、终拧三个阶段，并应在同一天完成，复拧

扭矩等于初拧扭矩，初拧扭矩宜为终拧扭矩的 50�，螺栓安装时不应用重锤敲打，不应雨中
作业；

h）　隔震支座安装后，支座与下支墩（柱）顶面的连接板应密贴；
i）　当同一支墩（柱）下采用多个支座组合时，应采用同一厂家产品。

������ 隔震支座相邻上部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隔震支座安装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b）　隔震支座上连接板安装后，将锚定螺栓就位，应校核其位置、高程等，并应保留记录；
c）　隔震支座安装后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后续施工过程中不应污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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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隔震支座上部相邻结构的模板和混凝土工程施工时，应对隔震层采取临时固定措施，不应发生
水平位移；

e）　对单层面积较大或长度超过 100�m的隔震支座相邻上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或设计有特殊要求
时，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不应产生过大的温度变形和混凝土干缩变形；

f）　在隔震支座相邻上部结构施工过程中，应定期观测隔震支座竖向变形，并应保留相应记录。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上部结构施工时，模板支撑不应架设于隔震支座上。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上部结构施工时考虑施工中发生地震的情况，宜满足下列规定：

a）　经常注意建筑物周边材料、设施的放置位置，确保净空间距；
b）　脚手架设置于隔震层上部或脚手架的脚部能随上部结构的强制位移而移动；
c）　隔震支座的移动对上部结构的施工有妨碍时，对隔震支座进行水平约束处理；
d）　施工中发生地震后，对隔震部件进行检查，确认其是否受到地震的影响。

����� 工程验收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的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专业技术和质量负责人进行验收；
b）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完工后，应提交子分部工程验收报告，并应组织验收。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自检合格基础上，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

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文件和设计要求；
b）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c）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相关单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确认合格后，形成隐蔽验收文件；
d）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
e）　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确认；
f）　子分部工程验收应符合 JGJ�360的规定。

������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隔震工程上部结构验收和竣工验收时，均应对隔离缝和柔性连接进行验收

检查。

������ 主控项目验收内容应符合表 59 的规定。

表 ��　主控项目验收内容

位置

隔震支座

柔性连接

隔离缝

验收项目

支座型号、数量、安装位置

支座与下支墩（柱）顶面密贴

支座下混凝土强度

可能泄漏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管道的柔性接头或柔性连接段

水平隔离缝的高度及竖向隔离缝的宽度

隔离缝内及周边不应有影响隔震层发生相对水平位移的障碍物

穿越隔震层的门厅入口、室外踏步、室内楼梯、楼梯扶手、电梯井道、地下

室坡道、车道入口等，应采取隔震脱离措施并符合设计要求

隔离缝的密封构造措施不应阻碍隔震层发生相对水平位移

检查数量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检验方法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观察，查看性能保证

书和相关证明文件

塞尺、米尺测量

观察

观察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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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验收内容应符合表 60 的规定。

表 ��　一般项目验收内容

位置

隔震支座

柔性连接

隔离缝

隔震标识

验收项目

支座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

单个支座的倾斜度不宜大于支座直径的 1/300

支座侧鼓尺寸不宜大于 3�mm

支座表面不应出现破损、锈蚀

支座下支墩（柱）不应有蜂窝、麻面

支座防火封闭应满足设计要求

穿越隔震层的设备配管、配线，应采用柔性连接或其他有效措施

当构件钢筋作避雷线时，柔性导线的预留可伸展长度应大于

设计水平位移要求

隔离缝的密封构造措施不应阻碍隔震层发生相对水平位移

安装稳固、字迹清楚、未受污损

验收数量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全数

验收方法

用水准仪、钢尺、经纬仪、千分塞

尺测量

观察、测量、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测量、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测量、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观察、钢尺测量

观察、钢尺测量

观察

确认、观察

������ 支座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1 的规定。

表 ��　支座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

项目

支座标高/mm

支座水平位置偏差/mm

水平度
下支墩（柱）顶面

支座顶面

允许偏差

±5

±5

3‰

8‰

����� 隔震层的维护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应设置标识，见附录 D，并应标明其功能特殊性、使用及维护注意事项。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的标识设置范围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门厅入口处应标明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并应简单阐述隔震原理、房屋使用者注意问题，同时
给出主要建筑结构平面图、剖面图、隔震层布置图、隔离缝布置图以及隔震产品描述等；

b）　水平隔离缝处应标明此处为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完全分开的水平缝。
������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提交由隔震支座和消能器生产厂家、设计、施工等单

位共同编写的使用维护手册及维护管理计划书；将竣工验收的各测量值作为隔震支座维护管理的初始

值；装配式隔震建筑的维护检查可分为常规检查、定期检查、应急检查。

������ 常规检查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查方式可采用观察方式。

������ 定期检查应为竣工后的每 3 年、5 年、10 年，10 年以后每 10 年进行一次。除隔震支座的水平变
形和竖向压缩变形应使用仪器测量外，其他项目均可通过观察方式进行检查。

������ 当发生可能对隔震层相关构件及装置造成损伤的地震或火灾等灾害后，应及时进行应急检查。

������ 隔震层维护管理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62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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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隔震层的检查内容和维护方法

检查内容

净空间距

障碍物

可燃物

排水条件

变色

损伤

锈蚀

安装部位

液体渗漏

增加、更换

增加、更换

稳固、污损

检查项目

周边环境

周边状况

橡胶保护层外观

钢材部位状况

柔性连接部位

变形部位

稳定性及外观

检查位置

建筑物

隔震构件管线

隔震支座

设备管线

电气线路

隔震标识

检查方法

目测、确认

目测、确认

目测、确认

目测、确认

目测

目测、测量

目测

目测

目测

确认

确认

目测、确认

维护目标

无障碍物

无障碍物

无可燃物

排水状况良好

无异常、无异物

无损伤

无浮锈、无锈迹

螺栓、铆钉无松动

无异常

不增加、更换

不增加、更换

稳固、无污损

������ 隔震层部件的改装和更换宜优先采用原厂家隔震部件，其中部件性能参数应与原部件一致，建设

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前应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确认，或由原设计单位确认。

������ 建筑物所有者不应随意改变隔震建筑物的用途或增加建筑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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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推荐地震动

推荐地震动见表 A.1。

表 A��　推荐地震动

场地

类别

Ⅰ

Ⅱ

Ⅲ

Ⅳ

　　注：�组号中符号 F代表国外的记录，N代表国内的记录。

用于短周期结构输入

（0.0�s~0.5�s）

组号

F1

F2

N1

F3

F4

N2

F6

F7

N3

F8

F9

N4

记录名称

1985，La�Union，Michoacán
Mexico

1994，Los
Angeles�Griffith

Observation，Northridge

1988，竹塘A浪琴

1971，Castaic�Old�ridge�
Route，San�Fernando

1979，El�Centro，Array�10，
Imperial�valley

1988，耿马 1

1984，Coyote�Lake�Dam，
Morgan�Hill

1940，El�Centro Imp.�Vall.�
Irr.�Dist，EI�Centro

1988，耿马 2

1949，Olympia�Hwy
Test�Lab，Western

Washington

1981，Westmor�and，
Westmoreland

1976，天津医院，唐山地震

用于中周期结构输入

（0.5�s~1.5�s）

组号

F1

F2

N1

F4

F5

N2

F7

F12

N3

F8

F10

N4

记录名称

1985，La�Union，Michoacán
Mexico

1994，Los
Angeles�Griffith

Observation，Northridge

1988，竹塘A浪琴

1979，El�Centro，Array�10，
Imperial�valley

1952，Taft，Kern�County

1988，耿马 1

1940，El�Centro Imp.�Vall.�
Irr.�Dist，EI�Centro

1966，Cholame�Shandon
Array2，Parkfield

1988，耿马 2

1949，Olympia�Hwy�Test�
Lab，Western�Washington

1981，Westmor�and，
Westmoreland

1976，天津医院，唐山地震

用于长周期结构输入

（1.5�s~5.5�s）

组号

F1

F2

N1

F4

F5

N2

F7

F5

N3

F8

F11

N4

记录名称

1985，La�Union，Michoacán
Mexico

1994，Los
Angeles�Griffith

Observation，Northridge

1988，竹塘A浪琴

1979，El�Centro，Array�10，
Imperial�valley

1952，Taft，Kern�County

1988，耿马 1

1940，El�Centro Imp.�Vall.�
Irr.�Dist，EI�Centro

Taft，Kern�County

1988，耿马 2

1949，Olympia�Hwy�Test�
Lab，Western�Washington

1981，Westmor�and，
Westmoreland

1976，天津医院，唐山地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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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计算位移减震率的参数取值

计算位移减震率的参数取值见表 B.1、表 B.2。

表 B��　系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010�00

0.006�40

0.003�27

Ⅰ1

0.006�40

0.004�44

0.003�27

Ⅱ

0.003�27

0.002�50

0.001�98

Ⅲ

0.001�98

0.001�32

0.000�95

Ⅳ

0.000�95

0.000�71

0.000�49

表 B��　系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025�00

0.020�00

0.014�30

Ⅰ1

0.020�00

0.016�70

0.014�30

Ⅱ

0.014�30

0.012�50

0.011�10

Ⅲ

0.011�10

0.009�09

0.007�69

Ⅳ

0.007�69

0.006�67

0.00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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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计算加速度减震率的参数取值

计算加速度减震率的参数取值见表 C.1~表 C.10。

表 C��　参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10.250

-4.198

-1.093

Ⅰ1

-4.198

-2.025

-1.093

Ⅱ

-1.093

-0.641

-0.400

Ⅲ

-0.400

-0.179

-0.091�9

Ⅳ

-0.091�9

-0.051�8

-0.025�0

表 C��　参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67.5

34.56

12.595

Ⅰ1

34.56

20

12.595

Ⅱ

12.595

8.438

5.926

Ⅲ

5.926

3.246

1.966

Ⅳ

1.966

1.280

0.741

表 C��　参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147.325

-94.288

-48.106

Ⅰ1

-94.288

-65.478

-48.106

Ⅱ

-48.106

-36.831

-29.101

Ⅲ

-29.101

-19.481

-13.948

Ⅳ

-13.948

-10.476

-7.275

表 C��　参数 �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124.14

99.31

70.94

Ⅰ1

99.31

82.76

70.94

Ⅱ

70.94

62.07

55.17

Ⅲ

55.17

45.14

38.20

Ⅳ

38.20

33.10

2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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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参数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4.375

1.792

0.466

Ⅰ1

1.792

0.864

0.466

Ⅱ

0.466

0.273

0.171

Ⅲ

0.171

0.076�5

0.039�2

Ⅳ

0.039�2

0.022�1

0.010�7

表 C��　参数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30.125

-15.424

-5.621

Ⅰ1

-15.424

-8.926

-5.621

Ⅱ

-5.621

-3.766

-2.645

Ⅲ

-2.645

-1.449

-0.878

Ⅳ

-0.878

-0.571

-0.331

表 C��　参数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68.875

44.080

22.490

Ⅰ1

44.080

30.611

22.490

Ⅱ

22.490

17.219

13.605

Ⅲ

13.605

9.107

6.521

Ⅳ

6.521

4.898

3.401

表 C��　参数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62.07

-49.66

-35.47

Ⅰ1

-49.66

-41.38

-35.47

Ⅱ

-35.47

-31.04

-27.59

Ⅲ

-27.59

-22.57

-19.10

Ⅳ

-19.10

-16.55

-13.79

表 C��　参数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1.705

1.364

0.974

Ⅰ1

1.364

1.136�7

0.974

Ⅱ

0.974

0.853

0.758

Ⅲ

0.758

0.620

0.525

Ⅳ

0.525

0.455

0.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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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参数 �� 取值

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场地类别

Ⅰ0

-0.075

-0.06

-0.042�9

Ⅰ1

-0.06

-0.05

-0.042�9

Ⅱ

-0.042�9

-0.037�5

-0.033�3

Ⅲ

-0.033�3

-0.027�3

-0.023�1

Ⅳ

-0.023�1

-0.02

-0.0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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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标识

D���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标识，包括装配式隔震建筑标识、隔震支座标识、隔离缝标识、隔震层标识、
隔震管线标识和隔震楼梯标识。

D��� 装配式隔震建筑标识应设置于装配式建筑主要入口的显著位置，其他标识应设置于隔震装置或隔
震构造的临近位置。

D���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标识应采用耐久性好，易于清洁，不易腐蚀、生锈、变质、燃烧、损坏的材料，
同一工程项目应采用统一的标识材料。

D��� 装配式混凝土隔震建筑标识图样示意见图 D.1~图D.6。

图 D��　装配式隔震建筑标识

图 D��　隔震支座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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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隔离缝标识

图 D��　隔震层标识

图 D��　隔震管线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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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隔震楼梯标识

��


